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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开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开封大学现代智慧化工虚拟仿真实训基地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kfsggzyjyw.cn/kfggzy/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6年6月2日09时3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汴财招标采购-2026-21

2.项目名称：开封大学现代智慧化工虚拟仿真实训基地项目

3.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4.预算金额：2450000元

最高限价：2450000元
	序号
	包号
	包名称
	包预算（元）
	包最高限价（元）

	1
	汴财招标采购-2026-21-2
	第二标段:应用化工技术相关实训设备
	950000.00
	950000.00


5.采购需求（包括但不限于标的的名称、数量、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等）

5.1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5.2采购内容：第二标段，购置实训基地所需软硬件设备，包括基于精馏塔一体化实操考培装置MR混合现实系统1套，便携式智慧化桌面仿真工厂1套，基地教学运行管理平台1套等，以解决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群在实训教学过程中“三高三难”问题，满足相关专业人才培养需求等，具体采购内容及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5.3交货（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30日历天内交货并安装调试完毕。

5.4质量要求：所提供的货物（服务）的技术规格标准应与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规格标准相一致；若技术性能标准无特殊说明，则按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标准及规范为准。

5.5交货（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5.6标段划分：共分为两个标段。

6.合同履行期限：按合同执行。
7.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否。

8.是否接受进口产品：否。

9.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否。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执行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等相关政府采购政策。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投标人需提供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企业2023年或2024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或提供其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有效期内的资信证明。成立不足一年的企业，按实际情况提供财务报表或其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有效期内的资信证明）；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2025年10月份以来任意连续三个月的社保及税收缴纳证明材料，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应证明文件，新成立企业从成立之日起计算）。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开标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3.2根据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规定，投标人凡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的“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投标人”将拒绝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

注：①由于“信用中国”网站更新，失信被执行人查询窗口转跳至“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故本项目提供“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失信被执行人查询截图【查询日期应在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后至投标截止时间前，截图需包括查询日期】；②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后资格审查开始前对所有投标人信用记录进行查询，并将查询结果网页打印存档，投标人不良信用记录以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查询结果为准。
3.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投标活动。提供投标企业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公示的“公司信息、股东及出资信息”“主要人员信息”的截图（网页截图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投标人若为事业单位无法在该公示系统查询的，则针对此项做出书面承诺，格式自拟并加盖公章）。【查询日期应在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后至投标截止时间前，截图需包括查询日期】。

3.4其他要求：供应商需对其提供的产品出具《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或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

3.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获取招标文件

1.时间：2026年5月12日至2026年6月1日，每天上午00:01至12:00，下午12:00至23:59（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kfsggzyjyw.cn）。

3.方式：投标人应注册成为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会员并取得CA密钥,凭CA密钥登录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kfsggzyjyw.cn）会员系统，按要求下载电子招标文件。投标人未按规定下载电子招标文件的，其投标将被拒绝。

4.潜在投标人、投标人可打开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kfsggzyjyw.cn）首页“流程公开”里查询招标文件。

5.售价：0元

四、投标截止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6年6月2日09 时30分(北京时间)

2.地点：加密电子投标文件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在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kfsggzyjyw.cn）会员系统中加密上传；加密电子投标文件逾期上传的，采购人不予受理。

五、开标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6年6月2日09时30分(北京时间)
2.地点：开封市郑开大道与三大街交叉口路北市民之家五楼西B区（开标区）。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及招标公告期限
本次招标公告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招标公告期限为五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本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方式,投标人无需到现场提交原件资料、无需到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现场参加开标会议；投标人应当在开标时间前,登录远程开标大厅,在线准时参加开标活动并进行投标文件解密、答疑澄清等。（系统解密时长默认为40分钟，错过解密时长者视为自动放弃本次投标）。

2.获取招标文件后，凭CA密钥登录会员系统，在“组件下载”中下载最新版本的投标文件制作工具安装包，并使用安装后的最新版本投标文件制作工具制作电子投标文件。供应商系统操作手册在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站查看（如有网上系统问题请联系0371-23859291）。

3.请投标人时刻关注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站和公司CA密钥推送消息。

4.供应商可打开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首页“流程公开”里查询招标文件。

5.投标保证金：本项目不收取投标保证金。

6.监督人信息

名称：开封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

联系方式：0371-23876034

八、凡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照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开封大学

地    址：开封市龙亭区东京大道中段

联 系 人：陆老师

电    话：0371-23810059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河南宏业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寿丰街50号28层
联 系 人：宋先生、申女士、刘女士
电    话：19037130564

电子邮箱：1521699578@qq.com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宋先生、申女士、刘女士
电      话：19037130564

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条款号
	内      容

	说      明

	1
	项目名称及编号
	项目名称：开封大学现代智慧化工虚拟仿真实训基地项目
项目编号：汴财招标采购-2026-21

	2
	采购人
	名    称：开封大学

地    址：开封市龙亭区东京大道中段

联 系 人：陆老师

电    话：0371-23810059

	3
	代理机构
	名    称：河南宏业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寿丰街50号28层
联 系 人：宋先生、申女士、刘女士
电    话：19037130564

电子邮箱：1521699578@qq.com
户名：河南宏业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4101052680450901
地址、电话：郑州市郑东新区寿丰街50号28层、0371-56505015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农业南路支行

账号：2624 7594 5330

	4
	投标人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1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投标人需提供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

1.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企业2023年或2024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或提供其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有效期内的资信证明。成立不足一年的企业，按实际情况提供财务报表或其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有效期内的资信证明）；

1.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1.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2025年10月份以来任意连续三个月的社保及税收缴纳证明材料，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应证明文件，新成立企业从成立之日起计算）。

1.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开标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1.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执行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等相关政府采购政策。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根据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规定，投标人凡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的“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投标人”将拒绝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

注：①由于“信用中国”网站更新，失信被执行人查询窗口转跳至“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故本项目提供“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失信被执行人查询截图【查询日期应在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后至投标截止时间前，截图需包括查询日期】；②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后资格审查开始前对所有投标人信用记录进行查询，并将查询结果网页打印存档，投标人不良信用记录以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查询结果为准。

3.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投标活动。提供投标企业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公示的“公司信息、股东及出资信息”“主要人员信息”的截图（网页截图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投标人若为事业单位无法在该公示系统查询的，则针对此项做出书面承诺，格式自拟并加盖公章）。【查询日期应在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后至投标截止时间前，截图需包括查询日期】。

3.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其他要求：供应商需对其提供的产品出具《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或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

	5
	交货（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6
	交货（服务）期限
	合同签订30日历天内交货并安装调试完毕。

	6.1
	质保期
	免费保修期： 3年 ，保修期内，投标人负责对其提供的产品整体进行维修。并承诺对所供应的软件产品进行终身免费升级。

	7
	合同履行期限
	按合同执行

	8
	采购内容
	第二标段，购置实训基地所需软硬件设备，包括基于精馏塔一体化实操考培装置MR混合现实系统1套，便携式智慧化桌面仿真工厂1套，基地教学运行管理平台1套等，以解决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群在实训教学过程中“三高三难”问题，满足相关专业人才培养需求等，具体采购内容及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9
	质量要求
	所提供的货物（服务）的技术规格标准应与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规格标准相一致；若技术性能标准无特殊说明，则按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标准及规范为准。

	10
	投标语言
	中文，投标人提供的外文资料应附有相应中文译本。

	投  标  报  价  和  货  币

	11
	投标报价
	投标报价应包括投标人成交后为完成招标文件规定的全部工作而发生的全部成本、保险、税金及利润，并考虑了应承担的风险及相关费用。

	12
	投标货币
	人民币

	投 标 书 的 编 制 和 递 交

	13
	资格证明文件
	按照本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相应的资格证明文件

	14
	证明投标人符合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的文件
	1）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的规定，招标文件中有明确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的，也应按要求提供。
2）特别说明:
①各项证明文件（包括彩页）应装订在其投标文件中（投标人如未提供服务证明文件、提供不全或不满足要求，将会导致废标）。

	15
	投标保

证金
	根据汴财购（2019）2号文规定：自2019年6月1日起，全市政府采购活动不再向投标人收取投标保证金。

	16
	履约保

证金
	履约保证金金额：合同总价款的5%。项目完工验收合格后无息退还。

支付方式：乙方应当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保函等非现金形式提交。

如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有权扣除其履约保证金。

	17
	投标有

效期
	自递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起60天

	18
	投标文件上传

	1、投标文件的上传截止时间/递交截止时间为开标时间。加密电子投标文件须在投标文件的上传截止时间前通过“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kfsggzyjyw.cn/kfggzy/”电子交易平台上传。

2.逾期上传的或者未上传系统指定位置的投标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

3.投标文件在对应格式中有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电子签章指办理CA钥匙时所采集的个人签字或电子章）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单位公章（电子签章）

注意事项：
1.投标文件需编制目录及页码；
2.编制投标文件导航窗格；（即各级标题）
3.本项目须上在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提供的“投标文件制作工具”软件制作生成的加密版投标文件并上传。开标时，投标人在规定时间登陆系统远程解密。

	19
	投标文件上传/递交截止时间（即开标时间）：
	时间：2026年6月2日09时30分(北京时间)

地点：开封市市民之家五楼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室。

	评          标

	20
	评审方法
	采用综合评分法进行评审。

评标采用百分制，满分为100分

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推荐3名中标候选人。

	21
	付款条件的偏离
	允许优于招标文件要求

	授  予  合   同

	22
	采购人追加采购货物数量的权力
	政府采购合同履行中，采购人需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可以与投标人签订补充合同，但所有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百分之十。

	23
	评标委员会组成
	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5人组成，其中评审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在河南省政府采购评标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24
	推荐的中标候选数量
	是否授权评标委员会确定成交人：否；

推荐的中标候选数量：3名

	25
	代理服务费
	本次采购的中标人/中选供应商须向招标代理机构支付招标代理服务费。中标人/中选供应商在领取中标通知书前，参照河南省招标投标协会关于印发《河南省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指导意见》的通知（豫招协[2023]002号）文件中规定的“代理服务费收费标准”向招标代理人缴清招标代理服务费，以标段预算金额为计算基数,代理费16150.00元，由中标人/中选供应商领取中标通知书时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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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河南宏业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4101052680450901
地址、电话：郑州市郑东新区寿丰街50号28层、0371-56505015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农业南路支行

账号：2624 7594 5330

	26
	付款方式
	详见合同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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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国家政策和标准如有调整时以最新为准）
	1.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国家政策和标准如有调整时以最新为准）：
（1）政府采购促进小微企业发展政策；

（2）政府采购强制、优先采购节能产品政策；

（3）政府采购优先采购环保产品政策；
（4）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政策；

（5）政府采购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
2.上述政府采购政策的具体约定详见本招标文件所述内容
采购标的所属行业为：工业
划定标准为：中小微企业划分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企业划分办法（2017）>的通知》国统字{2017}213号文件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的划分标准为依据。
3.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 否 （是、否）
注：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写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如投标人为非中小企业，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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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小微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监狱企业发展及节能、环保产品政策
	支持小微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监狱企业发展
1.为贯彻落实财库[2020]46号《财政部、工信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中小企业划型标准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为依据。依据本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关于投标报价评分中给予小微企业优惠的说明：评审时给予小型或微型企业（货物服务类20%）价格扣除（工程项目为3%）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投标人须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否则不予认可。
2.根据财库[2022]19号《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货物服务采购项目给予小微企业的价格扣除优惠为依据。本项目评审时给予小型或微型企业（货物服务类20%）价格扣除，政府采购工程的价格评审优惠按照财库〔2020〕46号文件的规定执行，投标人须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否则不予认可。
3.《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标中价格优惠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向残疾人福利性单位采购的金额，计入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统计数据。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4.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和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标中价格优惠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向监狱企业采购的金额，计入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统计数据。监狱企业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节能、环保产品政策
1.根据《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8号）、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名录的公告（2019年第16号），本次采购产品类别属于政府强制采购产品或优先采购类别的，应当依据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对获得证书的产品实施政府优先采购或强制采购。
2.根据《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关于信息安全产品实施政府采购的通知》财库〔2010〕48号文件要求，本次采购产品如有信息安全产品的，需提供由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按国家标准认证颁发的有效认证证书扫描件（具体认证要求详见附件）。
3.根据政府采购政策，本项目如涉及到计算机办公设备产品，投标人所投产品必须是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的计算机产品。
4.根据政府采购政策，本项目如涉及到无线局域网产品，应当优先采购《无线局域网认证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内的产品，如涉及到信息安全产品，应当采购经国家认证的信息安全产品。
根据《关于调整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2023年第1号）的要求。自2023年7月1日起，列入《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的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应当按照《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技术要求》等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由具备资格的机构安全认证合格或者安全检测符合要求后，方可销售或者提供。自2023年7月1日起，停止颁发《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简称销售许可证)，产品生产者无需申领。此前已经获得销售许可证的产品在有效期内可继续销售或者提供。
5.根据《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财库[2007]119号）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产品，不允许采购进口产品，确需采购进口产品的，实行审核管理。本办法所称进口产品是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根据《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办库[2008]248号）规定，凡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生产或加工（包括从境外进口料件）销往境内其他地区的产品，不作为政府采购项下进口产品。对从境外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再经办理报关手续后从海关特殊监管区进入境内其他地区的产品，应当设定为进口产品。
6.其它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若有冲突的，按最新的法律、法规执行。

	
	认证产品
	（1）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
属于“节能清单”中标记“★”产品的，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经过“机构名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及相关附件”；否则认定其投标文件无效。
具体详见附件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

	
	
	（2）CCC认证产品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的公告》2023年第36号，如投标人所投产品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所投产品符合国家强制性认证要求”的承诺函，否则认定其投标文件无效。

	
	信息安全产品强制性认证
	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以下材料（如有）：
根据《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关于信息安全产品实施政府采购的通知》财库〔2010〕48号文件要求，各潜在投标人在本次投标活动中投标货物中，如有涉及到安全产品的（具体认证要求详见附件），应提供相关证明。投标文件中须提供：
①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官网（http://www.isccc.gov.cn/index.shtml）产品查询结果截图；
②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颁发的《中国国家信息安全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图片）。
注：仅需提供序号①～②其中之一即可。

	29
	最高限价
	最高限价：第二标段950000.00元

注：1.投标人报价须是采购人认可后的价格，投标人若不按照采购人要求执行，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或解除合同，并追究其相关责任。

2.报价须包含完成本项目直至项目期限满后所产生的全部费用，且投标人报价高于采购人最高限价的按无效标处理。

3.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具有唯一性，采购人不接受任何可变价，投标人的投标报价理解为所有费用，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如有漏项，视为已经包含在投标报价内，投标人还应考虑因耗材增加、服务内容增加、物价上涨、政策性调整、人工、运输成本增加等因素造成的风险。

	30
	解释权
	解释权：
招标文件中有不一致(或矛盾)的，有澄清的部分以最终的澄清更正内容为准；未澄清的，按照招标公告、投标人须知、评标办法、货物服务要求、合同条款与格式、投标文件格式的顺序进行解释。第二章投标人须知中，如果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的内容与投标人须知正文部分中的内容有不一致(或矛盾)的，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为准。按本款前述规定仍不能形成结论的，由采购人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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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疑或异议
	根据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文件（汴公管办【2020】13号）的规定：投标人(供应商)向招标人（采购人）、招标代理机构（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异议)的方式为线上提起，招标人（采购人）、招标代理机构（采购代理机构）在规定时间内对投标人(供应商)的质疑函(异议书)进行回复。

	32
	同义词语
	构成招标文件中出现的措辞“甲方”“招标人”在招标阶段应当按“采购人”进行理解；“乙方”“响应人”“供应商”，在投标阶段应当按“投标人”进行理解。

	33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承诺如下：我公司独立制作、修改和上传投标文件，并承担因“硬件特征码一致”、无法解密，解密后乱码、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自己承担以上责任。

	34
	1.电子投标文件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在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kfsggzyjyw.cn/kfggzy/）会员系统中加密上传。
2.加密电子投标文件逾期上传的，采购人不予受理。
3.本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方式,投标人无需到达现场提交原件资料、无需到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现场参加开标会议；投标人应当在开标时间前,登录远程开标大厅,在线准时参加开标活动并进行投标文件解密、答疑澄清等。（系统解密时长默认为40分钟，错过解密时长者视为自动放弃本次投标。）
4.各投标人从参与项目交易开始至项目交易活动结束止，应时刻关注电子交易系统中的项目进度和状态，特别是项目评审期间。由于自身原因错过变更通知、文件澄清、报价响应（自系统发起30分钟内做出）等重要信息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35
	投标人不得违反开封大学《供应商管理与评价规定》，该规定在开封大学官方网站公示，供应商应自行前往查看。网址链接：https://www.kfu.edu.cn/gzc/info/1007/3290.htm。

	36
	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通知财库(2026)2号”，异常低价认定：

1.投标（响应）报价低于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

2.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

3.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采购项目最高限价65%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65%；

4.评审委员会基于专业判断，认为供应商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其他情形。相关法律法规对供应商报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评审委员会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后，属于前述第1项至第4项情形的，应当要求相关供应商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对投标（响应）价格作出解释，提供项目具体成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费用等，给予相关供应商的合理时间一般不少于30分钟。其中，属于第3项情形，供应商已随投标（响应）文件一并提交相关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的，在评审现场可不再重复提交。

评审委员会依据专业经验，参考同类项目中标（成交）价格、类似产品市场价格水平、行业人工费用标准、国家有关部门指导行业协会发布的行业平均成本等情况，对报价合理性进行判断。投标（响应）供应商不能提供书面说明、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书面说明、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响应）处理。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为评审委员会在评审现场及时获取同类项目中标（成交）价格、类似产品市场价格水平、行业人工费用标准、国家有关部门指导行业协会发布的行业平均成本等相关信息资料提供便利。评审委员会借助互联网等渠道查询相关信息的，应当严格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不得实施影响评审公正的行为。

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的启动原因、审查意见和审查结果应当在评审报告中记录，并随供应商提供的相关书面说明及证明材料，以及评审委员会有关互联网浏览、查询历史一并归档。


投标人须知正文部分
一、说明
1.适用范围

1.1本招标文件仅适用于河南省政府采购公开招标的货物及伴随服务。

2.定义

2.1采购人:“投标人须知”中所述的、依法进行政府采购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

2.2代理机构：受采购人委托组织招标活动，在招标过程中负有相应责任的社会中介组织。

2.3合格投标人：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投标人资格要求。

2.4中标/成交人：接到并接受成交通知，最终被授予合同的投标人。

2.5投标文件：指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提交的所有文件。
2.6投标人：根据政府采购合同，向采购人提供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

2.7货物：指除了咨询服务以外的所有的物品、设备、装置和/或包括附件、备品备件、技术文件、用于运输和安装的包装、培训、维修和其他类似服务的供应。

2.8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写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如投标人为非中小企业，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2.9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写明允许采购进口产品，但不限制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国内产品参与采购活动，投标人应保证所投产品可履行合法报通关手续进入中国关境内。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未写明允许采购进口产品，如投标人提供产品为进口产品，其投标文件将被认定为无效投标文件。

3.投标费用

3.1无论投标过程中的作法和结果如何,投标人应自行承担所有与参加投标有关的全部费用，招标代理机构在任何情况下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上述费用。
二、招标文件
4.招标文件的构成
4.1招标文件用以阐明本次招标的货物要求、招标投标程序和合同条件。
招标文件由下述部分组成：
第一章 公开招标公告

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第三章 评标办法

第四章 货物服务要求
第五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第六章 投标文件格式

4.2投标人应仔细阅读招标文件中投标人须知、合同条款的所有事项、格式要求和技术规范，按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供投标文件，并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以使其投标对招标文件做出实质性响应，否则，将承担其投标被拒绝或废标的风险。
5.招标文件的澄清
5.1投标人应仔细阅读和检查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潜在投标人对招标文件有质疑的，可以在收到招标文件之日或者招标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提出，将质疑内容加盖公章通过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内进行提问，要求采购人对招标文件予以澄清，逾期不予接受。
5.2招标文件的澄清将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公布给投标人，但不指明澄清问题的来源。
5.3所有澄清均通过线上的形式发布回复，一经发布即视为投标人已收到并确认，请各投标人及时关注采购代理机构发出的通知，如有遗漏自行负责，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
5.4因交易中心平台在开标前具有保密性，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须自行查看项目进展、变更通知、澄清及回复，因投标人未及时查看而造成的后果自负。
6.招标文件的修改
6.1在招标文件中所述的投标截止日期十五（15）日前，招标代理机构可主动地或在解答投标人提出的澄清问题时对招标文件进行修改。
6.2招标文件的修改将在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系统通知已下载招标文件的所有潜在投标人，并构成招标文件的一部分，对所有投标人均具有约束力。投标人应关注系统并自行下载,否则视为已接收，并同意通知（或修改、或澄清）内容。同时，在财政部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上发布更正公告。
6.3采购人/招标代理机构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的澄清、更正或更改，澄清、更正或更改的内容将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变更公告”，对于各项目中已经成功下载招标文件的投标人，系统将提醒投标人进行查询。招标文件有修改的，各投标人须重新下载最新的招标文件，以此编制投标文件。
6.4为使投标人有充分的时间对招标文件的修改部分进行研究，招标代理机构可适当延长投标截止期。
6.5所有修改均通过“河南省政府采购网”及“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电子平台发布，一经发布即视为投标人已收到并确认，请各投标人及时关注本项目通过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系统发出的通知，如有遗漏自行负责，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投标文件的编写
7.投标语言
7.1投标文件以及投标人所有与采购人及招标代理机构就投标来往的函电均使用中文。投标人提供的外文资料应附有相应的中文译本，并以中文译本为准。
8.投标文件计量单位
8.1除在招标文件的技术文件中另有规定外，计量单位均使用公制计量单位。
9.投标文件的组成
9.1投标文件包括下列部分：
（1）投标函

（2）投标报价表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4）资格证明材料
（5）技术部分

（6）商务部分

（7）其他
（8）政府采购政策相关附件（如有）
（参考，根据实际内容编制目录）

9.2招标文件中的每个包（标段），是项目招标不可拆分的最小投标单元，投标人必须按此包（标段）编制投标文件，提交相应的文件资料，拆标段投标将视为漏项或非实质性响应予以废标。
10.投标格式
10.1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中提供的格式完整地填写投标文件、投标报价表，按招标文件提供的资格证明格式（见附件）提交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证明文件。
11.投标报价
11.1本项目的投标总报价依据由投标人自主报价，即投标人根据招标项目的具体内容、现场情况、服务要求等自主报价，投标人的报价不得低于企业成本。
11.2投标人的投标总报价应包括本次进行本次服务所发生的一切费用。投标人的投标总报价具有唯一性，采购人不接受任何可变价，投标人的投标报价理解为所有费用，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如有漏项，视为已经包含在投标报价内。投标总报价是评标的重要依据，但不是唯一依据，最低报价不是中标的决定因素。
11.3投标人根据上述规定所作分项报价的目的只是为了评标时对投标文件进行比较的方便，但并不限制采购人订立合同的权力。

11.4投标报价应完全包括招标文件规定的服务范围，不得任意分割或合并所规定的分项。

11.5投标人对每种货物只允许有一个报价，采购人和招标代理机构不接受有任何选择报价的投标。

11.6投标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在开标后对投标报价予以修改，报价在投标有效期内是固定的，不因任何原因而改变。任何包含价格调整要求和条件的投标，将被视为非实质性响应投标而予以拒绝。

12.投标货币
12.1除非另有规定，投标人提供的所有货物和服务用人民币报价。
13.投标人资格的证明文件
13.1依据“投标人须知”中的要求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提交相应的资格证明文件，作为投标文件的一部分，以证明其有资格进行投标和有能力履行合同。
13.2投标人具有履行合同所需的财务、技术和生产能力的证明文件。
14.证明投标人符合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的文件
14.1投标人提交证明其拟供的服务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投标文件，作为投标文件的一部分。
15.投标保证金
15.1根据汴财购（2019）2号文规定：自2019年6月1日起，全市政府采购活动不再向投标人收取投标保证金。
16.投标有效期
16.1投标文件应自投标规定的开标日起，在“投标人须知”规定的时间内保持有效。投标有效期不足的将被为非响应投标而予以拒绝。
16.2在特殊情况下，采购人和招标代理机构可征求投标人同意延长投标有效期。这种要求与答复均应以书面形式提交。投标人可以拒绝这种要求。同意延期的投标人将不会被要求也不允许修改其投标。
17.投标文件的式样和文件签署
17.1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制作并提交投标文件。

17.2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应在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通过“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交易平台内上传；

17.3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为“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提供的“投标文件制作工具”软件制作生成的加密版投标文件。

17.4投标人在制作电子投标文件时，“投标文件制作工具”左侧栏目“封面”、“开标一览表”制作完成后须加盖电子签章（包括企业电子签章和个人电子签章）；左侧栏目“投标正文”中的内容：投标文件商务部分格式、投标文件技术部分格式按格式要求电子签章（包括企业电子签章、个人电子签章），并将所有扫描内容（包括营业执照、资质证书、财务报告、纳税凭证等）电子签章（企业电子签章）投标文件格式所要求包含的全部资料应全部制作在投标文件内，严格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所有格式如实填写（不涉及的内容除外），不应存在漏项或缺项，否则将存在投标文件被拒绝的风险。投标函及投标报价一览表，须严格按照格式编辑，并作为电子开评标系统上传的依据。

17.5投标文件以外的任何资料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将拒收。

17.6投标人编辑电子投标文件时，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用法人CA密钥和企业CA密钥进行签章制作；最后一步生成电子投标文件（*.file格式和*.nfile格式）时，只能用本单位的企业CA密钥。

17.7电报、电传和传真投标文件一律不接受。

四、投标文件的递交
18.投标文件的标记
18.1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上传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hntf）到系统的指定位置。上传时必须得到电脑“上传成功”的确认。请投标人在上传时认真检查上传投标文件是否完整、正确。
18.2投标人因交易中心投标系统问题无法上传电子投标文件时，请在工作时间与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系。
19.投标截止期
19.1投标人应在不迟于“投标人须知”中规定的截止日期和时间将投标文件按照“投标人须知”中载明的地址上传/递交至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9.2采购人和招标代理机构可以按第6条规定，通过修改招标文件自行决定酌情延长投标截止期限。在此情况下，采购人、招标代理机构和投标人受投标截止期制约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均应延长至新的截止日期。
20.迟交的投标文件
20.1交易中心将拒绝并原封退回在第19条规定的投标截止期后收到的任何投标文件。
21.投标文件的修改和撤回
21.1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后，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可以修改或撤回其投标文件，但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在投标截止时间后，投标人不得再要求修改或撤回其投标文件。
21.2从投标截止期至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载明的投标有效期满期间，投标人不得撤回其投标。
五、开标与评标
22.开标
22.1招标代理机构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规定的日期、时间和地点组织公开开标。
22.2开标前，招标代理机构将会同相关人员进行验标（检查网上招标系统正常与否），确认无误后开标。投标人未提交网上加密电子投标文件的或由于自身原因在规定时间内解密不成功的，作无效投标处理。
22.3投标人报名成功后，如未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成功上传或误传加密的投标文件，而导致的解密失败,将被拒绝。
22.4开标时，代理机构将公布投标人名称、投标报价，以及采购代理机构认为合适的其它详细内容。
22.5资格审查：公开招标采购项目开标结束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依法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以确定投标人是否具备投标资格。资格性审查未通过的投标无效，不得进入评审环节；资格性审查通过的投标文件将交给评标委员会进行评审。
23.评标工作
23.1不同投标人“投标文件制作硬件特征码一致”的按无效标处理；（采购人对此种情况有向政府采购监督部门报告的权利）。
23.2在对投标文件进行详细评估之前，评标委员会将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对投标人提交的投标文件进行形式性评审和响应性评审进行初步审查，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人将被拒绝；评标委员会对通过初步评审投标文件进行综合评分，并按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推荐3名中标候选人。

23.3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5人以上单数，其中评审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在河南省政府采购评标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采购项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成员人数应当为7人以上单数：

（一）采购预算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

（二）技术复杂；

（三）社会影响较大。
24.投标文件的澄清
24.1为了有助于对投标文件进行审查、评估和比较，评委会有权向投标人质疑，请投标人澄清其投标内容。投标人有责任按照招标代理机构通知的时间、地点、方式由投标人或其授权代表进行答疑和澄清。
24.2重要澄清的答复应是书面的，并由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
24.3投标人的澄清文件是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并取代投标文件中被澄清的部分。
24.4投标文件的澄清不得对投标内容进行实质性修改。
25.投标文件的初审
25.1投标文件初审。初审分为资格性审查和符合性审查。
25.1.1资格性审查
25.1.1.1公开招标采购项目开标结束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依法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以确定投标人是否具备投标资格；
25.1.1.2合格投标人不足3家的，不得提交评标委员会进行评标；
25.1.1.3采购人依据以下标准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有一项不符合审查标准的，该投标人资格为不合格。资格审查标准见资格评审前附表（评标办法）；
25.1.1.4资格审查人员依法将资格审查结果提交评标委员会。
25.1.1.5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将依据投标人提供的资格证明文件审查投标人的资格，资格审查未通过的投标将被拒绝。
25.1.2符合性审查
评标委员会应当对符合资格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查，以确定其是否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

25.1.2.1评标委员会将审查投标文件是否完整、总体编排是否有序、文件签署是否合格、有无计算上的错误等。

25.1.2.2算术错误将按以下方法更正：若单价计算的结果与总价不一致，以单价为准修改总价。若文字表示的数值与数字表示的数值不一致，以文字表示的数值为准。若投标人不接受对其错误的更正，其投标将被拒绝。

25.1.2.3允许修正投标文件中不构成重大偏离的、微小的、非正规的、不一致或不规则的地方。

25.1.2.4在对投标文件进行详细评估之前，评标委员会将确定每一份投标文件是否对招标文件的要求做出了实质性的响应，而没有重大偏离。实质性响应的投标是指投标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条款且没有重大偏离和保留。重大偏离和保留是指对招标文件规定的范围、质量和性能产生重大或不可接受的偏差，或限制了招标代理机构、采购人的权力和投标人的义务的规定，而纠正这些偏离将影响到其它提交实质性响应投标的投标人的公平竞争地位。

25.1.2.5投标价超出采购人预算且采购人不能接受的投标将会被拒绝。

25.1.2.6实质上没有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将被拒绝，投标人不得通过修正或撤消不符之处而使其投标成为实质上响应投标。

25.1.2.7评标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投标将会被拒绝：

（1）企业电子签章或个人电子签章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

（2）投标有效期不足的；

（3）投标报价超出采购预算的；

（4）投标文件附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条件；

（5）不符合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

25.1.2.8投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投标无效；给采购人或其他投标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或故意进行无效投标的；

（2）与其他投标人恶意串通投标的；

（3）采用不正当手段妨碍、抑制其他投标人的；

（4）向招标方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5）其他严重违反招标程序的行为。

25.1.2.9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其投标做废标处理：
（1）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3）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为同一人；

（4）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6）同一包内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制作机器码存在一致的废标。

25.1.2.10根据河南省财政厅发布的《河南省财政厅关于防范供应商串通投标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的通知》除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的恶意串通、视同串通投标情形外，供应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投标（响应）文件无效：

（1）不同供应商的电子投标（响应）文件上传计算机的网卡MAC地址、CPU序列号和硬盘序列号等硬件信息相同的；

（2）不同供应商的投标（响应）文件由同一电子设备编制、打印加密或者上传；

（3）不同供应商的投标（响应）文件由同一电子设备打印、复印；

（4）不同供应商的投标（响应）文件由同一人送达或者分发，或者不同供应商联系人为同一人或不同联系人的联系电话一致的；

（5）不同供应商的投标（响应）文件的内容存在两处以上细节错误一致；

（6）不同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项目负责人等由同一个单位缴纳社会保险或者领取报酬的；

（7）不同供应商投标（响应）文件中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签字出自同一人之手；

（8）其它涉嫌串通的情形。

26.评标方法和投标的评价
26.1评标方法综合评分法。
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评委会只对已判定为实质性响应的投标文件进行评价和比较。
26.2投标文件报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由评标委员会按照下列规定修正：
（1）投标文件中开标一览表（报价表）内容与投标文件中相应内容不一致的，以开标一览表（报价表）为准；
（2）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3）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4）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5）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修正后的报价经投标人确认后产生约束力，投标人不确认的，其投标无效。
26.3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26.4评标委员会只对已判定为实质性响应的投标文件进行评价和比较。

26.5计算投标总价时，以货物到达采购人指定的目的地交货价为标准，其中已包含各种税费、运费及保险费、运杂费、以及伴随的其它服务费。

26.6评标委员会在评标时，根据招标文件中列出评标因素，规定量化方法，并以此作为计算评标价或综合评分的依据。

27.评标价的确定
根据第25、26条计算出的评标价为最终评标价。评标价仅限于评标的比较，对中标价没有任何影响。对于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以扣除优惠比率后的报价参与价格打分，但不作为中标价和合同签约价。中标价和合同签约价仍以其投标文件中的一次报价为准。
28.政府采购政策：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29.保密及其它注意事项
29.1评标是招标工作的重要环节，评标工作在评委会内独立进行。
29.2评委会将遵照规定的评标方法，公正、平等地对待所有投标人。
29.3在开标、评标期间，投标人不得向评委询问评标情况，不得进行旨在影响评标结果的活动。否则其投标可能被拒绝。
29.4为保证评标的公正性，开标后直至授予投标人合同，评委不得与投标人私下交换意见。
29.5在评标工作结束后，凡与评标情况有接触的任何人不得擅自将评标情况扩散出评标人员之外。
29.6评委会和招标代理机构不退还投标文件。
六、中标结果
30.确定中标人
30.1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评标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将评标报告送采购人。

采购人应当自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在评标报告确定的中标候选人名单中按顺序确定中标人。中标候选人并列的，由采购人组织并列的中标候选人当面按照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中标人。

采购人在收到评标报告5个工作日内未按评标报告推荐的中标候选人顺序确定中标人，又不能说明合法理由的，视同按评标报告推荐的顺序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30.2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中标人确定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采购代理机构将中标结果以中标公告形式在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予以发布，中标公告期限为1个工作日。

30.3质疑和投诉

（1）供应商认为本次招标活动的招标文件、采购过程、中标或者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规定的程序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一次性实名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书面质疑。质疑函应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制定的范本（见：质疑函范本）。质疑函及授权委托书应按规定签字并加盖公章。

（2）对招标文件质疑函递交方式：系统内递交；

对采购过程、成交结果质疑函的递交方式：系统内递交。

（3）投标人质疑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质疑人捏造事实或是提供虚假质疑材料的，属于虚假、恶意质疑，被质疑人应当驳回质疑，并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报告，核实后将其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并依法予以处罚）。未按要求提出质疑的不予受理。

（4）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供应商可以在质疑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实名向（项目所属）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5）质疑和投诉应有具体的质疑（投诉）事项和必要的证明材料或事实根据，供应商对其质疑和投诉内容的真实性及其来源的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31.中标通知书

31.1在中标公告发布的同时，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

31.2未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应当告知资格审查未通过原因；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还应当告知未中标人本人的评审得分与排序。

31.3中标通知书将作为进行合同谈判和签订合同的依据。

31.4中标通知书发出后，采购人不得违法改变中标结果，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放弃中标。

32.接受和拒绝任何或所有投标的权利

如出现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情况，采购代理机构和采购人保留因此原因在授标之前任何时候接受或拒绝任何投标、以及宣布招标无效或拒绝所有投标的权力，对受影响的投标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七、授予合同
33.合同授予标准
除相关规定之外，采购人将把合同授予被确定为实质上响应招标文件要求并有履行合同能力且评标综合得分最高排名第一的投标人。

34.合同授予时追加采购货物数量
政府采购合同履行中，采购人需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可以与投标人签订补充合同，但所有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百分之十。

35.签订合同
35.1采购人应当自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7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成交人投标文件的规定，与中标、成交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所签订的合同不得对招标文件确定的事项和中标人投标文件作实质性修改。

35.2招标文件、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和澄清文件等，均应作为签约的合同文本的基础。

35.3采购人将在其认为必要时审查中标候选人的财务、技术、服务能力及信誉，确定其是否能圆满地履行合同。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考察。

36.履约保证金：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7.本招标文件解释权归采购人所有。
招标文件中有不一致(或矛盾)的，有澄清的部分以最终的澄清更正内容为准；未澄清的，按照招标公告、投标人须知、评标办法、服务要求、政府采购合同、响应文件格式的顺序进行解释，排名在前的具有优先解释权。第二章投标人须知中，如果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的内容与投标人须知正文部分中的内容有不一致(或矛盾)的，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为准。按本款前述规定仍不能形成结论的，由采购人负责解释。

38.开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政策告知函
各供应商：
欢迎贵公司参与开封政府采购活动！
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是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针对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推出的一项融资政策。贵公司若成为本次政府采购项目的中标成交供应商，可持政府采购合同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无需抵押、担保，融资机构将根据相关文件要求，按照双方自愿的原则提供便捷、优惠的贷款服务。
贷款渠道和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可在开封市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平台”查询联系。

第三章 评标办法
资格评审前附表

	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2.1
	资格评审标准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

	
	
	无重大违法记录证明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

	
	
	信誉查询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查询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

	
	
	联合体投标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

	
	
	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或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
	供应商需对其提供的产品出具《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或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


1.资格评审

开标结束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依法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评审。

2.资格评审标准

资格评审标准：见资格评审前附表。

3.资格评审程序 

资格评审人员依据本章资格评审前附表规定的标准对投标文件进行资格评审，以确定投标人是否具备投标资格，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资格评审人员应当认定其投标无效，合格投标人不足3家的，不得评标。

符合性审查前附表

	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2.2
	符合性评审标准
	投标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一致

	
	
	投标函
	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提交投标承诺函 

	
	
	投标函及投标报价表签字盖章
	有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电子签章指办理CA钥匙时所采集的个人签字或电子签章）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单位公章（电子签章）

	
	
	交货（服务）期限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

	
	
	质量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

	
	
	投标报价
	投标报价不得超出最高限价

	
	
	报价唯一
	只能有一个有效报价

	
	
	质保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

	
	
	投标有效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

	
	
	其他实质性要求
	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

	注：供应商上传的投标文件制作机器码一致的，按无效标处理。


一、评标原则

1.1坚持招标文件所有相关规定，公平、公正的评标。

1.2评标工作独立进行，评标委员会遵照评审原则，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进行评审。

1.3评标委员会在评审期间根据实际需要对投标文件中有关问题可向投标人进行询问，请各投标人予以答复及书面澄清，并经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署。澄清的文件将作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1.4在评审期间，投标人不得向评委询问评审情况，不得进行旨在影响评标结果的活动。

1.5为保证评审的公正性，评标开始后直至授予投标人合同，评委不得与投标人私下交换意见。在评审工作结束后，凡与评审情况有接触的任何人不得将评审情况扩散出评标人员之外。

1.6代理机构和评标委员会不向未中标的投标人解释未中标原因，也不对评标过程中的细节问题进行公布。

二、对投标文件的审查和确定

2.1在对投标文件进行详细评估之前，评标委员会将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对投标人提交的投标文件进行符合性评审，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人将被拒绝。

2.2评标委员会判断投标文件的响应性仅依据投标文件本身而不靠外部证据。

2.3评标委员会将拒绝被确定为非实质性响应招标要求的投标人通过修正或撤销不符合之处而使其投标成为实质性响应的投标。

2.4本项目落实节能环保、小微型企业扶持等相关政府采购政策

（1）对于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项目，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2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评标价不作为成交价和合同签约价，成交价和合同签约价仍以其投标文件中的报价为准。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小微企业产品和监狱企业产品只给予一次价格扣除，不重复给予价格扣除。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

三、投标文件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将视为无效

3.1资格证明文件不全，或不满足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人资格要求的；

3.2投标文件没有按招标文件格式要求加盖电子签章的；

3.3投标有效期不足的；

3.4投标文件附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条件；

3.5不符合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

3.6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3.7若因“投标文件制作机器码一致”与其他投标人一致，机器码一致的所有投标文件按无效文件处理，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四、投标文件的澄清

为了有助于投标文件的审查、评价和比较，根据需要，评标委员会可以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或说明。但是澄清或说明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投标人的答复必须经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作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五、评标办法

（1）评标方法采用综合评分法。

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与投标报价均相同的，按技术指标优劣排列。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的评审得分为所有评委评审得分的算术平均值，评审得分取至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推荐中标候选人名单。按评标委员会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推荐排名在前三名的中标候选人。

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采购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

评标委员会成员对需要共同认定的事项存在争议的，应当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结论。持不同意见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在评标报告上签署不同意见及理由，否则视为同意评标报告。

采购人从评标报告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中，根据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且综合得分最高的原则确定中标人，中标结果将在相关网站等媒体公示。

（2）评分标准及分项分值（100分）

	评分项
	评分内容
	评分细则

	投标报价30分
	报价得分（30分）
	1.价格分计算：
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评标报价最低的评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评标报价)×30
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的，以调整后的价格计算评标基准价和投标报价得分。

2.价格扣除：

（1）投标人所投标的货物由小微企业制造（即货物由小微企业生产且使用该小微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的投标报价给予2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参加投标的小微企业，应当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详见《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和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

评标报价=投标报价-投标报价×20%
小微企业、监狱、残疾人福利性企业投标价格扣除优惠只享受一次，不重复给予价格扣除。

3.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技术部分55分
	技术要求（40分）
	1.无偏差：指投标文件（含证明文件）的描述响应招标文件要求，未出现负偏差，评标委员会按40分给予计入。

2.有偏差：指投标文件（含证明文件）的描述不响应招标文件要求，所出现的负偏差，评标委员会按下述原则予以评审。

非▲号的技术参数及功能要求每有一项不满足的扣1分；带▲号的技术参数及功能要求为关键技术指标，每有一项不满足的扣2分。

	
	供货、验收及培训方案

（5分）
	投标人须根据本项目的采购需求提供供货、验收、培训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供货进度安排、质量保障措施、成品保护措施、验收测试内容、物品存在缺陷处理方案、培训计划、培训对象、培训内容等。

1）供货、验收及培训方案内容全面完整，表述清晰准确，能完全满足本项目采购需求的，得5分；

2）供货、验收及培训方案内容全面，表述基本清晰，基本能满足采购人需求，但有个别细节需要进一步完善或提高的，得3分；

3）供货、验收及培训方案内容简单，虽然对各项内容均有阐述，但需要在多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才能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

4）供货、验收及培训方案内容缺失，表述混乱，存在多处缺陷，需要补充内容及在多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才能满足采购需求的，得1分；

未提供或提供的内容完全不能响应采购需求的得0分。

	
	设备安装、调试方案

（5分）
	投标人须根据本项目的采购需求提供设备安装、调试方案，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安装人员安排、安装调试内容、安装注意事项、安装出现问题处理等。

1）设备安装、调试方案内容全面完整，表述清晰准确，能完全满足本项目采购需求的，得5分；

2）设备安装、调试方案内容全面，表述基本清晰，基本能满足采购人需求，但有个别细节需要进一步完善或提高的，得3分；

3）设备安装、调试方案内容简单，虽然对各项内容均有阐述，但需要在多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才能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

4）设备安装、调试方案内容缺失，表述混乱，存在多处缺陷，需要补充内容及在多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才能满足采购需求的，得1分；

未提供或提供的内容完全不能响应采购需求的得0分。

	
	质量保证措施

（5分）
	投标人须根据本项目的采购需求制定关于设备安全、可靠的质量保障措施。应保证其提供的货物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期限内具有良好的性能。

1.针对本项目提供的设备安全、可靠，制定的质量保障措施、质量管控方法内容详细全面、科学、合理、实用性强得5分；

2.针对本项目提供的设备安全、可靠，制定的质量保障措施、质量管控方法内容符合本项目基本需求得3分；

3.质量保障措施、质量管控方法内容一般，缺乏针对性，需进一步完善得1分；

4.质量保障措施缺失，质量管控方法漏项或未提供得0分。

	综合部分15分
	合同业绩（6分）
	投标人或产品制造商具有2022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已经通过用户验收合格的同类项目业绩，每提供一份完全符合要求的完整业绩材料得3分，最高得6分。

注：提供合同扫描件。

	
	服务承诺（9分）
	售后服务方案包括质保期内和质保期外售后服务方案，评审委员会根据售后服务方案的内容、形式（含维修人员组成）；运维服务（含驻场人员安排）；免费维修时间；解决问题方案（含应急突发事件）；出现操作问题的响应时间等内容进行综合评审打分。

1）售后服务方案非常合理成熟、先进可靠，质量保证体系及风险控制体系非常完善，服务承诺内容非常齐全，可控性、可行性强，投标文件的响应程度高，被评审小组充分认可，得5分；

2）售后服务方案较合理，质量保证体系及风险控制体系较完善，服务承诺内容完整、可行性较高，投标文件的响应程度中等，得3分；
3）售后服务方案合理性一般，质量保证体系及风险控制体系需进一步完善，只能满足本项目基本需求的，得1分；

4）不满足采购要求或未提供得0分。

	
	
	在满足采购文件基本要求的基础上提供的其他承诺，包含但不限于备品备件及后续免费开发、软件升级或提供技术支持服务，所投设备操作人员培训，操作手册讲解等。
1）投标人对采购人提供的其他承诺，备品备件及后续免费开发、软件升级或提供技术支持服务，所投设备操作人员培训，操作手册讲解等内容具有实质性，切实可行的得4分；
2）投标人对采购人提供的其他承诺，提供的技术支持服务，设备操作人员培训，操作手册讲解等内容描述基本完整，个别细节需要进一步完善或提高，得2分；
3）投标人对采购人提供的其他承诺，不具有实质性，提供的技术支持服务，设备操作人员培训，操作手册讲解等内容没有针对性需要进一步完善，得1分；
4）不满足采购要求或未提供得0分。


（3）资格最终审查

评审结束后，采购人将在其认为必要时审查(包括实地考察)中标候选人的财务、技术、服务能力及信誉，确定其是否能圆满地履行合同。

如果确定该中标候选人无条件圆满履行合同，采购人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4）签订合同

1）采购人和中标人应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及时签订合同。

2）中标人如不按合同、招标文件要求及投标文件的承诺履行义务的，采购人将有权追究中标人的相关责任，同时取消其中标资格。

3）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答疑及澄清文件，均为签订合同的依据。

第四章货物服务要求

一.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

1.货物技术参数
	序号
	物品/设备名称
	内容
	内容介绍/要求
	要求
	需提供证明材料
	单位
	数量

	1
	基于精馏塔一体化实操考培装置MR混合现实系统
	一、MR混合现实系统


	MR混合现实系统介绍
	MR混合现实系统能够进行虚拟仿真OTS软件数据对接并进行云服务数据中转的基础上，结合精馏塔一体化实操考培装置，引入MR混合现实技术，构建真实生产场景，支持现场查看设备的运行状态。包含核心设备展示和监控模块、装置生产监测模块、智能化现场巡检模块内容。
	详见要求（本项不计分）
	套
	1

	
	
	
	1.精馏塔MR实训模块要求
	（1）要求能够显示精馏塔内槽盘式分布器液体分布效果；

（2）要求能够显示精馏塔塔底的液体进入再沸器被加热而部分汽化的变化过程，再沸器入口管线、出口管线的整体反应机理效果；

（3）要求能够显示精馏塔蒸汽气相冷凝形成过程及现象过程；

（4）要求能够显示装置内部部件、液体再分布器、塔釜部件、再沸器部的内部结构，展示结构的内件数量4个，并且支持以文字、射线标明此部件名称及位置，支持以自然手势交互形式进行放大、缩小、旋转、抓取等交互式的实践认知。

▲“要求投标方提供MR混合现实系统实际操作视频截图，包括：检查法兰密封、检查液位、个体防护用品及工器具、释放人体静电、调整阀门开度等内容，数量不少于5张。”
	详见要求
	
	

	
	
	
	2.精馏塔MR巡检模块要求
	要求基于精馏塔一体化实操考培装置，能够通过佩戴头显的方式，结合实训装置，按照巡检岗位要求，参照特定巡检路线，完成巡检；

要求能够满足包括精馏塔单元、换热器、离心泵单元3个仿真设备巡检数据，通过三维画面借助文字和标注，以MR混合现实的方式，辅助相应典型岗位技能培训活动的开展，实现生产实训过程中快速查询相关信息，并完成统计并回传巡检过程数据。

▲“要求投标方提供MR混合现实系统在职业院校及职业技能竞赛的项目应用案例，案例数量不少于2个。”
	详见要求
	
	

	
	
	
	3.智能巡检虚拟仿真软件
	（1）基本要求

智能巡检虚拟仿真软件采用三维虚拟现实仿真技术还原生产装置现场环境，构建出与实际生产现场完全相同的虚拟空间。软件包含互动任务及知识内容，并搭载自主巡检机器人，进行人机协同的动静设备智能化巡检任务。

（2）智能巡检虚拟仿真化工装置三查四定培训内容要求

化工装置三查四定培训内容应包含查设计漏项、查施工质量、查未完工项目；定流程、定方案措施、定操作人员、定时间等内容。

▲“要求投标方提供三查四定工况知识点不少于9项并提供具体内容、现场检查点不少于5个，思考题不少于12道，软件截图不少于10张”

（3）智能巡检虚拟仿真生产装置智能巡检培训内容要求

生产装置智能巡检培训内容要求以外操岗位巡检工作任务为标准，运用智能巡检机器人，共同完成“人机协同+智能巡检+异常处置”的全系列巡检任务。并且以化工装置的动静设备为对象，进行离心泵倒泵、调节阀切换等实训模块的构建，使学生掌握设备的投用、切换、切除等技能。巡检流程包括：

1）巡检前准备工作：巡检前准备工作包括巡检机器人电量情况检查，巡检路线确定等内容。

2）动设备巡检：动设备巡检包括检查机泵周围有无跑、冒、滴、漏，操作柱电流是否正常，出口压力表是否正常，接地线是否正常，地脚螺栓有无松动等项巡检内容。

3）静设备巡检：静设备巡检包括设备外观是否完好，连接部件是否完好，液位计、压力表是否正常运行，阀门有无跑、冒、滴、漏相等巡检内容。

4）异常情况应急处置：巡检机器人巡检发现泵振动异常，相关人员进行泵联锁摘除、切泵、备用泵启用、工艺隔离、上锁挂签等操作，完成离心泵倒泵实操内容。

▲“要求投标方提供智能巡检工况知识点不少于9项并提供具体内容、现场实操任务不少于11项、思考题不少于10道，软件截图不少于10张”

5）异常情况应急处置：巡检机器人巡检发现调节阀泄漏异常，相关人员进行调节阀、旁路阀、前后阀等操作，完成调节阀在线切换的实操内容。

▲“要求投标方提供异常情况应急处置工况离心泵切换任务不少于10项，调节阀切换任务不少于10项，换热器切换任务不少于10项，软件截图不少于10张。”
	详见要求
	
	

	
	
	二、MR混合现实可视化模块（学生版）
	具体要求
	1.数量：6台

2.参数要求
1）要求内存RAM≥2G，内部存储ROM≥16GB；

2）要求单眼分辨率≥1920*1080；

3）要求支持WIFI6,支持802.11b/g/n/AC/AX协议；双Wifi2.4/Wifi5;支持BT5.1；

4）要求支持9轴传感器、6DoF空间定位；

5）要求支持6DoF宽频触感手柄、手势识别交互；

6）要求电池容量≥5000mAh；
	详见要求
	
	

	
	
	三、MR混合现实可视化模块（教师版）


	具体要求
	1.数量：2台

2.参数要求

1）要求内存RAM≥2G，内部存储ROM≥16GB；

2）要求CPU性能≥高通骁龙850；

3）要求分辨率≥2K；

4）要求支持≥800万拍照像素及1080P录像；

5）要求支持头部追踪、支持眼动追踪、支持语音识别；

6）要求支持6DoF空间定位、支持空间映射实时环境网格；

7）要求支持蓝牙4.0以上版本，支持WIFI链接；

8）要求使用时间≥2小时以上；

9）要求支持手部追踪、能够支持双手操作模型；
	详见要求
	
	

	
	
	四、MR混合现实展示模块


	具体要求
	1.数量：1台

2.参数要求

1）内存≥16G，硬盘≥512GB，显卡≥1650TI，显存≥2G；RAM4G，ROM32G；

2）支持2.4G/5G双频，支持热点和WIFI同时开启；

3）面板尺寸≥86英寸；亮度400cd/m²；对比度1200:1；分辨率3840(H)×2160(V)；

4）视频输入接口：HDMIIN接口3个，USB接口3个（其中USB3.0；1个USB2.0），网络接口3个（其中至少包含2个RJ45网络接口，1个DP网络接口）；支持红外触控技术，响应时间：<10ms，触摸数20点，触摸有效识别2mm；内置扬声器3个；支持内置全指向麦克风8个，支持6m-8m的远场拾音；

5）配套移动支架，支持自由移动；
	详见要求
	
	

	
	
	五、无线网络传出模块


	具体要求
	1.数量：1台

2.参数要求

1）支持IEEE802.11ax；

2）无线速率：≥7200Mbps；

3）工作频段：2.4GHz/5GHz支持双频优选；

4）运行内存：≥128MB，机身内存：128MB；
	详见要求
	
	

	2
	便携式智慧化桌面仿真工厂
	一、要点介绍要求
	具体要求
	便携式智慧化桌面仿真工厂需集精馏塔工艺控制、精馏塔数字孪生生产监控等内容于一体，借助虚拟现实技术，以便携式桌面工厂为载体，为学生提供高效实践平台，提升学生技能、创新创意及职业素养，以适应化工行业发展和竞赛需求。
	详见要求
	套
	1

	
	
	二、包含模块要求
	具体要求
	要求工厂具备以下几个模块：
精馏塔工艺控制；
精馏塔数字孪生生产监控；
	详见要求
	
	

	
	
	三、工艺内容要求
	具体要求
	要求本流程通过精馏法，在脱丁烷塔（DA-405）中分离脱丙烷塔釜混合物中的丁烷。67.8℃的脱丙烷塔釜液（含C4、C5等组分）从第16块板进料，流量由FIC101控制。​
塔内利用丁烷挥发度高的特性，经多次气化冷凝实现分离。提馏段灵敏板温度由TC101调节再沸器蒸汽流量控制，保障分离质量；再沸器（EA-418A、B）以低压蒸汽加热。塔釜液位与产品采出量由LC101和FC102串级控制，塔釜蒸汽缓冲罐（FA－414）液位由LC102调节采出量维持。​
塔顶蒸汽经冷凝器（EA-419）冷凝后流入回流罐（FA-408）。塔顶压力PC102分程控制：正常时调节冷却水量，超压则调节排气量；高压控制器PC101调节回流罐气相排放量稳定塔压。回流罐液位由LC103控制采出量，罐内液体部分作为产品，部分由回流泵（GA-412A、B）回流，回流量由FC104控制。
要求精馏工艺数字孪生生产监控界面能够实时监控常规普通精馏、高效热泵精馏及自控改造精馏三种精馏状态下的关键工艺参数变化曲线、塔顶组分变化趋势、塔釜组分变化趋势，其中塔顶组分变化趋势需涵盖苯酐、苯甲酸、马来酸酐及高沸点副产物等组分的变化趋势，塔釜组分变化趋势需涵盖苯酐、苯甲酸、马来酸酐、高沸点副产物等组分的变化趋势，要求关键工艺参数监控需涵盖经济效益、综合能耗和冷却水消耗量数据展示，其中经济效益需用仪表盘形式实时展示，综合能耗和冷却水消耗量需用柱状图形式呈现。
▲“要求投标方提供精馏工艺数字孪生生产监控常规普通精馏、高效热泵精馏及自控改造精馏三种精馏状态下的关键工艺参数变化曲线、塔顶组分变化趋势、塔釜组分变化趋势及关键工艺参数监控的软件截图”
	详见要求
	
	

	
	
	四、设备内容要求
	1.设备设计标准要求
	要求以40mm为最小基本单元，设备尺寸为其整数倍，确保工艺设计连接精准。单底板搭建空间≥500*600*700mm；供电采用220V转12V变送器，设备间通过防错插PCB金手指供电，设备与服务器以WIFI通讯，实现纯无线布局。​
	详见要求
	
	

	
	
	
	2.设备硬件组成要求
	阀门：要求基于8266MCU，金手指接口，WiFi通讯，EC11编码器采集手轮操作，0.96寸OLED蓝屏显示（12864），红蓝手轮区分功能，尺寸≥58*43*58mm，阀门带自启动功能，可通过按压阀杆进行自我重新启动。
仪表：要求以8266MCU核心，金手指母座接口，WiFi通讯，0.96寸OLED蓝屏显示，用于数据展示，≥48*28*58mm。​
机泵：要求采用8266MCU控制，标准法兰金手指接口，WiFi通讯，机械按钮启停带声光特效，≥88*33*88mm。​
罐体/精馏塔：内部并线，法兰出口金手指可供电，方向可调；精馏塔回流罐采用不锈钢材质，底部DC插座，为设备供电。管路：要求采用金手指与母座设计，搭建即完成供电，管路需根据工艺介质设计成三种颜色，分别是灰色、绿色和红色。底板：要求基于乐高板标准，最小间隔8mm，兼容乐高底板。
	详见要求
	
	

	
	
	
	3.软件服务器要求
	要求采用带运算功能的WiFi路由器构成，集成MYSQL数据库、EMQX服务器，采用MQTT协议，实现数据处理、设备参数设定。
	详见要求
	
	

	
	
	
	4.路由器要求
	要求支持4G/5G（SIM卡），USB接口APP控制；连接超20用户，5百兆有线端口+1千兆WAN+2千兆LAN，内置防火墙；Wi-Fi6，无线速度≥150M；三网通，年流量≥500G，上行500Mbps。
	详见要求
	
	

	
	
	五、培训内容要求
	1.精馏塔工艺控制要求
	精馏塔工艺控制要求包含三部分：开车操作需完成 35步以上互动操作，涵盖进料及排放不凝气、启动再沸器、建立回流、调节至正常等内容，其中软件与便携装置数据联通的交互操作不少于 25步；停车操作需进行 20 步以上互动操作，涉及降负荷、停进料和再沸器、停回流、降压、降温等，软件与便携装置数据联通的交互操作不少于 15 步；模拟事故处理旨在提升学员事故处理能力，聚焦回流泵 GA412 故障、回流量调节阀 FV104 阀卡等常见事故，同时要求具备塔顶蒸汽热泵循环技改操作，能够进行原料的两级预热流程搭建及工艺修改
▲“要求投标方提供高效热泵精馏的的DCS软件截图，要求体现两级原料预热及热泵循环。”
	详见要求
	
	

	
	
	
	2.精馏塔数字孪生工厂要求
	1）可视化工厂管理要求
数据可视化：采用大数据可视化技术，可实时呈现生产计划、物料、质量、能耗等关键指标；支持与桌面工厂硬件数据实时互通。
▲“要求投标方提供生产日报的软件截图，需要涵盖指标类型、指标名称、能耗消耗等内容。”

2）计划执行与调度管理要求
系统需具备便捷的计划执行管理功能，支持计划类型的新建、导入、导出和删除操作，构建生产调度管理模块，模拟调度人员灵活设置生产计划调度。
3）物料管理优化要求
入库管理：记录物料名称、规格型号、数量等信息，入库信息准确率需达100%。
出库管理：可便捷创建出库业务单，实时更新库存数据，库存数据误差率≤0.1%；设置多级权限管理，保障物料管理的安全性和规范性。
▲“要求投标方提供入库管理、出库管理的软年截图，需涵盖添加业务单、修改未登帐业务单、切换班次等内容。”

4）调度指令
调度指令执行：能够根据产品生产计划变动，进行调度指令填写发布，班组接收调度指令并实施产品指标调整的调度指令，工艺调节平稳，产品调节合格。
	详见要求
	
	

	
	
	六、操作站要求
	要求提供1台操作站，具体要求如下：
	CPU:≥i7-1370P；

内存：≥32GB内存；

硬盘：≥512硬盘；

显卡：MX550 4GB独显；

屏幕刷新率：60Hz；

屏幕尺寸：≥14英寸；

无线网卡：WI-FI无线网卡；

显示端口：HDMI接口；

网络：10/100/1000Mbps；
配套：背光键盘。
	详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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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教学运行管理平台
	一、基地教学运行管理模块
	内容介绍
	要求模块包含PC端和移动端，PC端具备课程中心、仿真中心、答题中心、我的考试等功能，通过平台查看所有可供教学（培训）应用的虚拟仿真资源。移动端包含课程学习、题目学习、每周一练、闯关答题、同学PK、我的考试、错题本功能、通知公告等功能，能够方便学生（学员）自学和远程教学（培训）的需求。
	详见要求（本项不计分）
	套
	1

	
	
	
	1.教学运行管理模块PC端具体要求如下：


	（1）答题中心

1）要求支持学生自主性地刷题练习，题目类型支持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填空题、问答题等多种题型，针对答题内容实时、客观进行自动评分，形成教学（培训）过程中的正循环和正反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2）要求支持错答题中心功能，支持多维度的错题统计，如题库练习、每周一练、闯关答题等，同时支持错题重做功能，对学生（学员）易错题目进行统计和汇总，针对性地进行梳理、统计和巩固提升，提升刷题练习的提升效果。

（2）仿真中心

▲1）要求支持学生在仿真中心查看可使用的全部仿真软件，要求支持直接通过系统启动已经支持的仿真软件进行练习。

2）要求支持学生自主性学习仿真软件过程中，支持通过配套学习、帮助资料，辅助学生完成仿真软件内容的预习和练习操作。

3）要求支持通过练习历史统计，支持针对仿真练习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支持查看详细数据内容，支持个人练习记录全局对比，对实训和培训管理业务提供数据支撑。

（3）课程中心

1）要求支持学生通过登录系统后，随时随地、自主性地完成课程的学习，最终通过后台课程管理的跟踪功能，实现课程学习的统计，提供教学（培训）管理数据支撑。

2）要求支持学生登录系统后，可根据课程中心查看全部可使用的全部课程内容，并且支持从系统直接进入课程内容，进行自主性学习

3）要求支持学生自主性学习课程过程中，支持通过配套学习、帮助资料，辅助学生完成课程内容的预习和练习操作。

4）要求系统课程模块支持主流多媒体课件资源（如视频、音频、OFFICE、PDF、图片等），保证学习过程的流畅度和教学（培训）资源的安全性。

（4）我的考试

为实现电子化、多媒体化、试题多样化且更安全高效的考试为目标，要求支持学生线上考试，解决在线快速参加考试的需求。教师可以通过题库管理、试卷管理、题型管理等方式来组织管理考试，并对学生的考试情况进行实时监控。

▲1）要求支持理论考试，支持学生登录系统后即可快速参加考试，教学（培训）教师可以通过考评管理来组织创建、跟踪、管理考试，并对学生的考试情况进行实时监控。

2）要求理论试卷支持信息化，附件能够包含视频，WORD、EXCEL、PPT、TXT文档和图片等多媒体元素，以实现传统纸质试卷无法比拟的效果，并可通过多项防舞弊设置和容错机制实现考试的安全性。

3）要求支持仿真考试，支持学生（学员）登录系统后即可快速参加考试，教学（培训）教师可以通过考评管理来组织创建、跟踪、管理考试，并对学生（学员）的考试情况进行实时监控。

（5）后台管理

要求系统具备资源管理、考评管理、系统管理等管理功能，便于进行集中管控授权，用于分析统计与推动教学（培训）业务的开展应用。

1）要求支持课程资源管理，适应院校（企业）人才培养教学（培训）院系课程体系，自主创建课程资源。

2）要求支持仿真资源管理，支持批量上传已有仿真资源，轻松统一管理已有仿真资源。

3）要求支持题库资源管理，支持不同类型、不同题型的自定义题库创建和管理，支持快捷导入导出，方便教学（培训）教师针对性地创建题库资源。

4）要求支持搭建院校（企业）自有资源库，支持留存宝贵经验，轻松上传，将经验文件、视频、音频、文档、微课件等宝贵经验存储到加密的资源库，避免经验流失。

5）系统管理

▲要求系统支持进行系统管理，支持人员管理、机构管理、安全设置、日志管理、通知公告、系统配置等系统常用管理功能。

要求支持根据本校需求，按照新建、修改、删除、添加学习培训人员并且支持针对学生（学员）添加照片设置，支持批量导入EXCEL的方式，导入学习培训人员，并且根据导入结果反馈导入状态。

要求支持查看，系统操作数据变化，以日志的形式记录对应操作，方便后期维护、管理。
	详见要求
	
	

	
	
	
	2.教学运行管理模块移动端具体要求如下：


	要求支持提供移动端，支持教师定制化设置指派学习策略，自动生成阶段性学习任务，达到时时练、事事练的目的。

（1）课程学习

要求支持学生手机端的在线学习，方便学生（学员）院校内随时随地、碎片化学习、参加课程学习、题库练习、闯关答题、错题回顾等在线培训学习。

1）要求支持学生（学员）可以不受时空限制随时随地进行课程学习，包括在线学习、在线评论等，可满足学生（学员）自我提高、自主学习的需要。

2）要求支持主流多媒体课件资源（如视频、OFFICE、PDF、图片等）的在线学习功能，保证课程学习过程的流畅度和教学（培训）资源的安全性。

3）要求支持按课程名称快速检索到要学习和培训的内容。

4）要求支持按照最近学习、最新上传、最热门等多个维度进行送学习。

（2）题目学习

1）要求支持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填空题、问答题等题型。

2）要求提供直接显示答案的题目浏览功能、答题后显示答案的题目浏览功能。

（3）每周一练

要求支持参照制定的策略，每周自动生成并推送给学生（学员）学习积分任务项（具体任务项可依据用户实际需求自定义配置），支持积分运营策略的配置。让学生（学员）利用碎片化时间按照任务指引，轻松完成学习。

闯关答题

要求支持以闯关形式答题，学院针对培训内容，设定按步骤依次递进的闯关式答题和闯关晋级，学员（学生）按指定步骤完成闯关学习和答题。

（5）同学PK

要求支持通过游戏PK的方式进行趣味性答题比拼。

（6）我的考试

要求支持通过快捷查找学生（学员）需要参与的考试内容。同时支持通过我的考试历史查询以往考试经历。

（7）错题本功能

要求支持错题本功能，支持学生通过错题本查看和重复巩固练习容易忽视或不容易掌握的知识点题目。

（8）通知公告

要求支持教师定制化设置消息推送、通知策略，完成提醒、任务提醒、考试通知等，避免学生错过学习、考核内容。通过通知公告的形式，及时传达、关键信息/重要信息的Banner等。

▲“要求投标方提供有效的国家版权局认证的教学运行管理平台认证材料扫描件或复印件。”
	详见要求
	
	

	
	
	
	3.加热炉点炉虚拟仿真软件要求如下：


	3.1教学内容要求

通过仿真软件的学习、学生应能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理解加热炉点火和操作过程中的关键原理和技术，通过自主学习和反复练习，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操作熟练度。

满足化工企业人才培养的需求。实训软件应通过真实模拟加热炉的点炉操作，包括点火、升温、监控和调整等全过程，提供详细的操作步骤和指导，确保学生能够按照实际工作场景进行操作，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安全意识，帮助学生掌握化工企业的操作标准和规范。

满足学校专业课程建设要求。实训项目应能够与学校的专业课程相结合，成为课堂教学的重要辅助工具，提供与课程内容相匹配的教学模块和练习，将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体现出化工教育具有特色的、开放性的和共享型的专业教学课程体系。

▲“要求投标方提供加热炉点炉虚拟仿真软件功能截图，包含：软件系统总界面、项目选择界面、浏览模式、加热炉点火准备界面、防护用品选择界面、长明灯点火、阀门操作界面、加热炉升温过程检查界面、工艺卡片界面、考核题界面、工艺流程界面等，数量不少于10张。”
（1）包含模块要求

实训项目包含三种模式：

1）浏览模式

浏览模式要求实现对点炉前准备工作流程的认知、长明灯点灯过程的学习、燃料气主火嘴点燃过程的学习和升温过程状态检查内容的学习，掌握加氢裂化车间加热炉点炉。

2）练习模式

训练模式要求模拟中控操作人员和现场操作人员的角色，在模块任务的指引下，熟练加热炉点炉工作流程，包括：加热炉点炉前的准备工作；长明灯点燃操作；燃料气主火嘴点燃操作；升温过程状态检查等岗位操作技能的训练。

3）考核模式

考核模式要求完成技能的考核，与练习模式流程相同，选取交互点设置考核点，并形成实训报告。

要求通过考核模块展示学员仿真培训成绩。

▲“要求投标方提供实训模式下的功能截图，包含：通过点击任务进入练习操作；通过点击“资料”功能钮，可查看完成任务所需的相关资料；通过点击“评分”功能钮，可查看当前任务完成得分，每个任务满分100分；通过按住右栏选项拖拽至左栏，完成后点击“提交”按钮，绿色字体表示回答正确，红色字体表示回答错误；通过进行连线考核操作，提交后绿色线表示正确，红色线表示错误，点击“正确答案”按钮可查看答案”等。
（2）工艺内容要求

工艺内容包含：点炉前准备工作——长明灯点燃——燃料气主火嘴点燃——升温过程状态检查。

3.2培训内容要求

（1）任务一：点炉前准备工作

要求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1）炉体检查：模拟检查防爆门、看火孔、风门、烟道挡板等。

2）连锁逻辑确认及投用：模拟连锁逻辑的正确性及投用状态。

3）流程检查及仪表状态确认：模拟工艺介质流动状态、燃气流量计、压力表、炉膛压力及氧含量仪表等状态。

4）燃料气引气及切断阀状态确认：模拟燃料气引气流程及切断阀的开关状态。

5）长明灯及火嘴点燃前准备：模拟低点排凝、高点放空、蒸汽吹扫等操作。

6）炉膛爆炸气采样分析：模拟采样分析过程。

7）用火作业票办理：模拟作业票办理流程。

要求提供企业真实生产操作规程中详细操作步骤。

（2）任务二：长明灯点燃操作

要求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1）炉外点燃长明灯过程。

2）长明灯送入炉内固定及燃烧状态观察。

3）长明灯燃烧状态的调整。

要求提供企业真实生产操作规程中详细操作步骤。

（3）任务三：燃料气主火嘴点燃操作

要求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1）长明灯全部点燃后的风门、烟道挡板调节。

2）火嘴燃料气压力调节阀手动开度调节。

3）连接火嘴软连接及确认火嘴燃烧状态。

4）火嘴燃烧调整及燃料气调节阀联锁投用。

（4）任务四：升温过程状态检查

1）火嘴燃烧情况、排烟情况、燃料气系统状态等。

2）监测炉体泄漏、炉管管壁温度、炉膛温度、烟气温度等参数。

3）调整火嘴数量及燃料气压力。

4）按照升温曲线或工艺要求进行的升温操作。

要求提供企业真实生产操作规程中详细操作步骤。

▲“要求投标方提供考核题目类型的功能截图，包含：在同一画面中实现提交、任务说明、帮助等功能操作；在考核内容选择界面可进行任务关闭操作等。”
	详见要求
	
	

	
	
	二、系统部署模块


	要求内容
	要求提供1台工作站进行系统的安装与部署，搭建应用的主站点、网络服务；保存视频、附件、仿真装置、仿真系统等资源的实体文件等，具体要求如下：
	详见要求（本项不计分）
	
	

	
	
	
	1.CPU：
	要求支持≥8核，主频≥2GHz；
	详见要求
	
	

	
	
	
	2.内存：
	要求支持≥16GB；
	详见要求
	
	

	
	
	
	3.硬盘：
	要求支持≥2TB；
	详见要求
	
	

	
	
	
	4.系统空间：
	要求支持≥250GB；
	详见要求
	
	

	
	
	
	5.机柜
	（1）尺寸：≥1200*600*400mm要求符合ANSI/EIARS-310-D、IEC297-2、DIN41491;PART1、DIN41494;PART7、GB/T3047.2-92标准；兼容ETSI标准。

（2）材质：SPCC优质冷轧钢，表面处理采用脱脂、酸洗磷化静电喷塑。

（3）配件：含2个或2个以上10A以上PDU；含4个及4个以上风扇散热系统。

（4）防护等级:IP20。
	详见要求
	
	

	
	
	三、大屏展示系统


	1.LED显示屏，面积：9㎡
	参数要求：
（1）LED像素间距：≤1.86mm

（2）LED像素组成：SMD1515

（3）单元尺寸（mm）：320×160

（4）单元分辨率：172×86

（5）单元最大功耗：≤25W

（6）平整度≤0.2mm

（7）亮度（nit）：≥500

（8）刷新率（Hz）：3840

（9）对比度：5000:1

（10）视角（H/V）：160°/160°

（11）最大/平均功耗（W/㎡）：550/160

（12）维护方式：模组磁吸前维护

（13）电源：200W，具有过载、短路保护功能，数量：50个；

▲“要求投标方提供同时具有CNAS/ilac-MRA/CMA标识的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或扫描件证明”
	详见要求
	
	

	
	
	
	2.接收卡，数量：28张
	参数要求：
（1）集成12组75接口，32组RGB信号输出，无需转接板；

（2）支持静态至1/128扫描之间的任意扫描类型，支持各种LED驱动芯片和译码芯片，支持各种LED显示模组，支持SM16188B特殊模组；

（3）支持低亮高灰、低灰补偿、色彩还原、逐点校正、快速修缝、RGB独立Gamma调节技术，大幅提升显示屏的画质

（4）支持数据对开，有助于显著提升刷新率，；支持数据组任意交换，有助于合理布局接收卡，提升显示屏质量；

（5）支持数据偏移，支持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任意数据走线，支持异形箱体功能、复杂调屏功能，灵活实现各种不规则异形屏幕构造和创意显示控制；

（6）支持画面旋转功能和3D显示功能，满足特殊显示需求；

（7）支持快捷模组配置、智能扫描、智能向导设置、Mapping功能、接收卡定位、内置画布调试等功能模块，调试软件集成各品牌厂家模组配置文件，云端备份，极大方便显示屏快捷安装调试，保障显示屏后期维护；

（8）支持配置参数备份、环路备份功能、自动断电功能，最大程度地保障系统的稳定运行，保障显示屏安全；

（9）支持误码率检测、指示灯状态监控、电源监测、盐雾监测、温湿度监测，提供完备的显示屏运行状态监控功能；

（10）支持固件在线升级、配置参数回读、多程序备份、版本兼容功能（不同型号接收卡同屏混用），极大方便系统维护和功能升级；
	详见要求
	
	

	
	
	
	3.视频处理器，数量：1台；
	参数要求：
（1）10千兆网口外置发送器；
（2）支持网口之间热备份；
（3）支持发送器之间热备份；
	详见要求
	
	

	
	
	
	4.安装及辅材，数量：1套；
	LED显示屏专用安装支架、钢结构支撑结构符合国家标准的相关要求，结构满足LED屏安装规范；磁铁、排线、网线、电源线、轧带、接插件、软管、膨胀螺丝等
	详见要求
	
	

	
	
	
	5.音视频设备
	（1）无线手持话筒：一拖二无线话筒系统，U段可调频，数量：1套；
（2）智能合并式功放，数量：2台；

参数要求：
1）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2*400W

2）频响范围(±1db)：≥20Hz-20KHz

3）话筒输入灵敏度：±8mV 

4）信噪比：>91db(1kHzA记权)

5）电源输入电压：AC110V/AC220V(±100%)

6）尺寸：≥432*320*88mm

（3）会议音柱扬声器，数量：4对；

参数要求：
1）频率响应：60Hz-19KHz

2）灵敏度(1W@1m)：94dB 

3）标称抗阻：8Ω

4）额定功率：90W AES，360W peak 

5）低音单元：1×6.5＂(165mm)/1.5＂voice coil LF

6）高音单元：1×1＂(25mm)/1＂voice coil HF

7）尺寸：188mm×200mm×313mm

（4）电脑，数量：1台；

参数要求：
1）CPUi5，内存8G；
2）硬盘240G固态；
3）网络接口：RJ45×2，1000Mbps，带RS232接口；
4）视频接口：具有HDMI、DVI、VGA中的一至两种接口，Win7/Win10 32/64位系统；

5）显示器14英寸以上；
6）画面比率：16:9；
7）显示分辨率：1920×1080，键盘，鼠标。
	详见要求
	
	


备注：

1、投标人须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并完全符合本项目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投标人须保证其提供的货物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期限内具有良好的性能。

2、投标人须确保所投设备满足参数及要求，保证投标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采购方可要求中标候选人在中标三天内携带中标设备进行功能演示），对于提供虚假资料恶意中标的行为，经查实后取消其中标资格，并按相关要求赔偿采购方相应损失。

3、本项目为交钥匙工程，须满足项目整体功能，采购方不再额外增加费用。投标人报价需包含与之相关的货物设计、制造、包装、运输、装卸、安装、调试、质量检验、各项税费、保险费、意外事故等验收合格前全部费用，以及备品备件、专用工具、技术培训、技术资料、保修期内的各项保修和系统维护费用、相应的伴随服务和售后服务费用以及为履行本合同所支出的一切费用。

二.商务要求
1.供货要求

1.1投标人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及产品的技术规格供货。

1.2投标人必须向采购人提供货物出厂检验合格证。投标人必须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并完全符合本项目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投标人应保证其提供的货物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期限内具有良好的性能。

1.3投标人提供的全部货物均应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该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由于包装不善所引起的货物损失均由投标人承担。投标人提供的全部货物每一包装单元内应附详细的装箱单和质量合格凭证。

1.4投标人交付的货物（服务）应当完全符合本项目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所规定的货物、数量和规格要求，不符要求的，采购人有权拒收货物，由此引起的风险，由投标人承担。
1.5在任何时候，投标人均不能免除因货物本身的缺陷所应负的责任。投标人货物不符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采购目的，采购人可拒收货物或解除合同。采购人拒收货物或者解除合同时，标的物毁损、丢失的风险由投标人承担。

2.验收要求

2.1货物的到货验收包括：型号、规格、数量、外观质量、及货物包装是否完好.
2.2投标人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用户手册、原厂保修卡、随机资料及配件、随机工具等交付给采购人；投标人不能完整交付货物及本款规定的单证和工具的，视为未按合同约定交货，投标人负责补齐，全部补齐方视为交货，因此导致逾期交付的，由投标人承担相关的违约责任。
2.3投标人在所有设备（工程）安装调试及软件安装完毕后，由采购人与投标人双方共同验收，如产生异议，由双方共同认可的第三方重新进行验收，对此次验收结果双方不得提出异议。

2.4当所有的采购物品都通过采购人的验收后，双方责任人签字认可，采购物品正式交付给采购人。在货物正式交付采购人前，毁损、灭失的风险由投标人承担。

2.5无论采购人因任何原因，包括但不限于疏忽及业务不及等原因认可投标人所售货物质量，均不影响投标人因货物质量不符合合同的应负之责。采购人认可不得作为减轻或免除投标人责任之理由。
3.安装、调试要求

3.1货物和系统调试验收的标准：按行业通行标准、厂方出厂标准和投标人投标文件的承诺（详细标准可在合同附件载明，且不得低于国家相关标准）。

3.2投标人派遣技术人员按合同约定的日程完成“采购物品”的安装和调试工作，并对采购人人员进行技术指导，保证使“采购物品”达到预定的性能指标。

3.3在安装调试过程中，采购人应提供各种配合条件和所需称职的技术人员和辅助人员，在投标人技术人员的指导下配合投标人进行安装、调试和其他辅助工作。

4.伴随服务及售后服务

4.1投标人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三包”规定以及投标人对本项目的“服务承诺”提供服务。

4.2除前款规定外，投标人还应提供下列服务：

（1）产品的现场安装、调试及启动监督；

（2）就产品的安装、启动、运行及维护等对甲方人员进行免费培训。

4.3培训计划与售后服务

4.3.1投标人应为采购人提供免费培训服务，并指派专人负责与采购人联系售后服务事宜。主要培训内容为产品的基本功能、性能、主要部分的结构及处理，日常使用操作、保养与管理、常见故障的排除、紧急情况的处理等，如采购人未使用过同类型产品，投标人还需对采购人人员进行相应的技术培训，培训地点主要在产品安装现场或由采购人安排。

4.3.2产品中若包含电脑产品则由投标人提供至少 3 年的整机保修；若为其他产品则按生产厂家的保修标准执行，但不得少于1年（请分别写出：        ）；保修期自采购人在产品质量验收单上签字之日起计算，保修费用包含在合同总价中。

4.3.3免费保修期： 3年 ，保修期内，投标人负责对其提供的产品整体进行维修，不再收取任何费用。

4.3.4产品故障报修的响应时间为： 1 小时。

4.3.5若产品故障在检修 2 小时后仍无法排除，投标人应在48小时内免费提供不低于故障产品规格标准和档次的备用产品供采购人使用，直至故障产品修复。

4.3.6所有产品保修服务方式均为投标人上门保修，即由投标人派人到产品使用现场维修、维护，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投标人承担。

4.3.7保修期以后的维修由双方协商再定。

4.3.8投标人承诺所供应的软件产品进行终身免费升级。

5.其他要求

投标人应对由于设备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而引发的故障负责。在此期间，投标人提供对供货产品的免费维修或更换等服务，由此产生的费用包括在合同总价中，采购人将不须支付任何费用。

投标人应提供备品备件清单，如设备涉及软件升级或开发，投标人应提供技术支持服务。

特别提示：

对有具体参数要求的指标，投标人须保证所投货物的具体参数值响应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若所报技术指标指标若优于招标文件技术要求，须提供优于招标文件所对应的技术参数的技术证明文件（可提供包括但不限于第三方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或加盖制造厂商或总代理商盖章的产品彩页或设备说明书等相关证明材料作为评审依据，保证这些技术证明材料与所投报货物的真实功能、性能参数的优越性）。

2）投标人所提供的证明材料需清晰可见，对于模糊不清无法辨认的，评标委员会有权不予认可，由此造成的一切风险投标人自行承担。

3）投标人须保证所提供证明材料真实有效，若因提供虚假材料所造成的风险投标人自行承担。任何虚假指标响应一经发现即作废标，投标人必须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它相关责任。

4）本项目采购范围若有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以“★”标记的产品，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经过“机构名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及相关附件”，否则认定其投标文件无效。

具体详见附件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及第二章“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注：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技术参数必须在招标文件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5.技术部分-技术规格偏离表”中逐条应答,其中带▲号的技术参数及功能要求，须按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否则视为该项不满足，由此产生的责任投标人自行承担。

第五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本合同协议书格式条款作为双方签订合同的参考。双方为阐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经协商可增加或减少条款。但不得与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相背离）

开封大学现代智慧化工虚拟仿真实训基地项目

合同

签订地点：开封市

招标编号：      
甲 方：开封大学

乙 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的规定，甲乙双方按照开封大学的招标结果（项目名称：开封大学现代智慧化工虚拟仿真实训基地项目）在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的原则上签订本合同。
一、合同总价款

本合同所指设备总价款为人民币大写：   元整（￥   元），设备清单及技术参数详见附表。

合同总价款中包含：本招标采购对象，及与之相关的货物设计、制造、包装、运输、装卸、安装、调试、质量检验、各项税费、保险费、意外事故等验收合格前全部费用，以及备品备件、专用工具、技术培训、技术资料、保修期内的各项保修和系统维护费用、相应的伴随服务和售后服务费用以及为履行本合同所支出的一切费用。

二、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本项目的招标文件及补充文件、乙方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经双方和有关监督部门同意的相关变更、补充协议、澄清确认函（如果有的话）及与本次采购活动相关的文件及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权利保证

乙方应保证向甲方提供的该货物（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侵犯第三方的专利权、版权、商标权或其他合法权利。一旦出现争议或诉讼，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负责解决，乙方应向甲方并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四、质量保证

乙方所提供的货物（服务）的技术规格标准应与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规格标准相一致；若技术性能标准无特殊说明，则按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标准及规范为准。

乙方应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并完全符合本项目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乙方应保证其提供的货物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期限内具有良好的性能。货物验收后，在质量保证期内，乙方应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所发生的任何不足或故障负责，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

五、包装要求

1.除合同另有规定外，乙方提供的全部货物均应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该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由于包装不善所引起的货物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2.每一包装单元内应附详细的装箱单和质量合格凭证。

六、交货和验收
1.交货（服务）地点：甲方指定地点 
2.交货（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30日历天内交货并安装调试完毕
3.乙方交付的货物（服务）应当完全符合本合同、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所规定的货物、数量和规格要求，不符要求的，甲方有权拒收货物，由此引起的风险，由乙方承担。

4.货物的到货验收包括：型号、规格、数量、外观质量、及货物包装是否完好。

5.乙方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用户手册、原厂保修卡、随机资料及配件、随机工具等交付给甲方；乙方不能完整交付货物及本款规定的单证和工具的，视为未按合同约定交货，乙方负责补齐。
6.甲方应在设备到达指定地点后，提供符合安装条件的场地、电源、环境等。

7.乙方在所有设备（工程）安装调试及软件安装完毕后，由甲乙双方共同验收，如产生异议，由甲乙双方共同认可的第三方重新进行验收，对此次验收结果甲乙双方不得提出异议。

8.货物和系统调试验收的标准：按行业通行标准、厂方出厂标准和乙方投标文件的承诺（详细标准可在合同附件载明，且不得低于国家相关标准）。

9.无论甲方因任何原因，包括但不限于疏忽及业务不及等原因认可乙方所售货物质量，均不影响乙方因货物质量不符合合同的应负之责。甲方认可不得作为减轻或免除乙方责任之理由。

七、伴随服务及售后服务
1.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三包”规定以及乙方对本项目的“服务承诺”提供服务。

2.除前款规定外，乙方还应提供下列服务：

（1）产品的现场安装、调试及启动监督；

（2）就产品的安装、启动、运行及维护等对甲方人员进行免费培训。

3.若招标文件中不包含有关伴随服务或售后服务的承诺，双方作如下约定：(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协商约定)

3.1乙方应为甲方提供免费培训服务，并指派专人负责与甲方联系售后服务事宜。主要培训内容为产品的基本功能、性能、主要部分的结构及处理，日常使用操作、保养与管理、常见故障的排除、紧急情况的处理等，如甲方未使用过同类型产品，乙方还需对甲方人员进行相应的技术培训，培训地点主要在产品安装现场或由甲方安排。

3.2产品中若包含电脑产品则由乙方提供至少        年的整机保修；若为其他产品则按生产厂家的保修标准执行，但不得少于1年（请分别写出：        ）；保修期自甲方在产品质量验收单上签字之日起计算，保修费用包含在合同总价中。

3.3免费保修期：        ，保修期内，乙方负责对其提供的产品整体进行维修，不再收取任何费用。

3.4产品故障报修的响应时间为：        小时。

3.5若产品故障在检修        小时后仍无法排除，乙方应在48小时内免费提供不低于故障产品规格标准和档次的备用产品供甲方使用，直至故障产品修复。

3.6所有产品保修服务方式均为乙方上门保修，即由乙方派人到产品使用现场维修、维护，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3.7保修期以后的维修由双方协商再定。

3.8乙方承诺对所供应的软件产品进行终身免费升级。

八、履约保证金
本合同签订时乙方应向甲方或甲方指定的机构提交合同总价款（   元整，￥   元）5%的履约保证金（   元整，￥   元），项目完工验收合格后无息退还。乙方应当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保函等非现金形式提交。如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有权扣除其履约保证金。

九、付款方式及期限

乙方根据合同内容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项目进场实施后甲方支付合同款的30%作为进度款，货物全部到位后支付合同款的50％，甲方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合同款的20％。

十、违约责任
乙方未按期交付设备（工程）的，应向甲方支付设备款总值千分之五的违约金，甲方同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如乙方逾期交付设备一个月，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解除合同通知书自送达对方之日起生效，乙方并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因甲方原因未按期交付除外）。

乙方所供的设备品种、型号、规格、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标准的，甲方有权拒收设备，解除合同，解除合同通知书自送达对方之日起生效，且乙方向甲方支付设备款总值千分之五的违约金。

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设备或未按时付款，应向乙方支付设备款额千分之五的违约金。

十一、不可抗力
因不可抗力造成违约的，遭受不可抗力一方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并在随后取得有关主管机关证明后的15日内向另一方提供不可抗力发生以及持续期间的充分证据，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

本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洪水、火灾；政府行为、法律规定或其适用的其他任何无法预见、避免或者控制的事件（市场价格波动风险不在此列）。

十二、争议的解决
因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当邀请国家认可且甲乙双方均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进行鉴定，鉴定后，甲乙双方不得对鉴定结果提出异议。经鉴定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任何一方均可以向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三、合同生效及其他

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合同一式六份，甲方五份、乙方一份，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甲方：开封大学
	乙方：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纳税识别号：
	纳税识别号：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第六章 投标文件格式

                  （项目名称）
投 标 文 件
项目编号：        
投  标  人: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                      （电子签章）
日      期:          年         月        日

目   录
（参考，根据实际内容编制目录）
1.投标函
2.投标报价表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4.资格证明材料
5.技术部分
6.商务部分
7.其他

8.政府采购政策相关附件（若有）
1.投标函
致：               
我们收到了采购编号:          的招标文件，经详细研究，我们决定参加        （项目名称）投标活动并投标，我们郑重声明以下诸点并负法律责任。

1、愿按照招标文件中的条款和要求，以总报价人民币（大写）        （小写）        ，供货（安装）期限：             ，质量要求           等内容参加投标。明细见投标分项报价一览表。

2、如果我们的投标文件被接受，我们将履行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要求。

3、我们同意按招标文件中的规定，本投标有效期为自递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起60天。如果中标，有效期延长至合同终止日止。

4、我们愿提供招标文件中要求的所有文件资料。

5、我们已经按招标文件中的规定，交纳了      元的投标保证金。

6、我们承认最低报价是中标的重要选择，但不是唯一标准。

7、我们已经详细审核了全部招标文件，包括修改、补充的文件（如果有）及有关附件，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利。

8、如我方中标，我方愿意按规定向招标代理机构支付本次招标代理服务费，若招标文件中有规定的代理服务费金额，则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金额向招标代理机构支付本次招标代理费。

投  标  人：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                     （电子签章）
    年    月   日
2.投标报价表
	投标人
	

	项目名称
	

	投标总报价(元)
	大写：

小写：

	交货（服务）地点
	甲方指定地点

	交货（服务）期限
	合同签订后      日历天内交货并安装调试完毕。

	质量要求
	所提供的货物（服务）的技术规格标准应与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规格标准相一致；若技术性能标准无特殊说明，则按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标准及规范为准。

	质保期
	

	付款方式（填响应或不响应）
	      招标文件要求

	投标有效期
	自递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起60天

	其他声明
	


投  标  人：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                     （电子签章）
    年    月   日

2.1投标分项报价一览表
单位：元/人民币
	序号
	名称
	产地
	单位
	数量
	单价
	总价
	生产厂家

	1
	
	
	
	
	
	
	

	2
	
	
	
	
	
	
	

	3
	
	
	
	
	
	
	

	4
	
	
	
	
	
	
	

	5
	
	
	
	
	
	
	

	....
	
	
	
	
	
	
	

	.....
	
	
	
	
	
	
	

	投标总价：
	


注：投标人所投货物报价不得超出招标人给出的最高限价，否则按无效标处理
投  标  人：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                     （电子签章）
    年    月   日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投标人名称：                                   
单位性质：                                     
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投标人：                           （电子签章）

   年   月   日
注：后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扫描件（正面）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扫描件（反面）


3.1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姓名）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            （项目名称）的报价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投标人：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                    （电子签章）
电子邮箱：                                
    年    月    日
注：后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扫描件（正面）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扫描件（反面）


4.资格证明材料

4.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投标人需根据招标公告及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投标人资格要求”中关于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4.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执行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等相关政府采购政策。
4.3信誉要求

根据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规定，投标人凡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的“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投标人”将拒绝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

注：①由于“信用中国”网站更新，失信被执行人查询窗口转跳至“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故本项目提供“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失信被执行人查询截图【查询日期应在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后至投标截止时间前，截图需包括查询日期】；②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后资格审查开始前对所有投标人信用记录进行查询，并将查询结果网页打印存档，投标人不良信用记录以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查询结果为准。

参考例1：“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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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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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投标活动。提供投标企业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公示的“公司信息、股东及出资信息”“主要人员信息”的截图（网页截图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投标人若为事业单位无法在该公示系统查询的，则针对此项做出书面承诺，格式自拟并加盖公章）。【查询日期应在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后至投标截止时间前，截图需包括查询日期】。

参考例1：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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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非联合体投标声明
格式自拟

4.6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或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
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1）1，生产厂为（厂名）2，厂址为（生产厂址）。（产品名称1）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3。（产品名称1）的（关键组件）4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1）的（关键工序）5在中国境内完成。

2.（产品名称2），生产厂为（厂名），厂址为（生产厂址）。（产品名称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产品名称2）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2）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公司（单位）名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1.产品如有型号，请在“产品名称”栏一并填写。
2.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3.该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相关要求实施前，“规定比例”栏可不填，下同。
4.该产品的关键组件要求实施前，“关键组件”栏可不填，下同。
5.该产品的关键工序要求实施前，“关键工序”栏可不填，下同
4.7其他声明

其他声明

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

我方在此声明，我方作为本项目的投标人，不存在以下任一情形：

（1）为采购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2）与采购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

（3）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5）法律法规或《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其他情形。

投标人：                           （电子签章）

   年   月   日
5.技术部分
技术规格偏离表

报价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设备名称及伴随服务内容
	招标要求
	投标响应
	偏离
	说明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
	
	
	
	
	


注：响应内容详见招标文件的第四章“货物服务要求 一、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

投标人：                             （电子签章）

法人代表（或被授权代表）：     （签字或电子签章）

   年   月   日
5.1第四章“货物服务要求”中须提供的证书、截图、技术证明文件等材料（如有）

5.2技术整体方案
依据第三章“评标办法”的要求编制

6.商务部分

6.1业绩证明材料（如有）

企业业绩表
	项目时间
	采购人
	项目主要内容
	合同金额
	采购人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备注

	
	
	
	
	
	

	
	
	
	
	
	

	
	
	
	
	
	


具体要求详见评标办法。
6.2服务承诺
	服务承诺主要内容为：

1、评标办法中要求承诺的内容

2、招标文件中其他地方要求承诺的内容

3、投标人认为其他需要承诺的内容



投标人：                           （电子签章）

   年   月   日
6.3投标承诺函

致：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我公司作为本次采购项目的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完全接受和满足本项目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实质性要求，如对招标文件有异议，已经在投标截止时间届满前依法进行维权救济，不存在对招标文件有异议的同时又参加投标以求侥幸中标或者为实现其他非法目的的行为。
二、参加本次招标采购活动，不存在与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投标人参与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的行为。
三、参加本次招标采购活动，不存在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行为。
四、参加本次招标采购活动，不存在和其他投标人在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项目中，同时委托同一个自然人、同一家庭的人员、同一单位的人员作为代理人的行为。
五、投标人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要求在近三年内投标人和其法定代表人没有行贿犯罪行为。
六、参加本次招标采购活动，不存在联合体投标。
七、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能够给予我公司带来优惠、好处的任何材料资料和技术、服务、商务等响应承诺情况都是真实的、有效的、合法的。
八、存在以下行为之一的愿意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理：
（一）投标有效期内撤销响应文件的；
（二）在采购人确定中标人以前放弃中标候选资格的；
（三）由于中标人的原因未能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四）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
（五）与采购人、其他投标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
（六）投标有效期内，投标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
九、我方承诺：我公司独立制作、修改和上传投标文件，并承担因“硬件特征码一致”、无法解密，解密后乱码、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自己承担以上责任，并承担因“硬件特征码一致”，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若我方被认定为“硬件特征码一致”，自愿接受一切处理和处罚。
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和责任由我公司承担。我公司声明放弃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和追索的权利。
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我公司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追究法律责任。
投标人名称：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                  （电子签章）
   年   月   日

6.4中标服务费承诺书

致：      （代理机构）
我们在贵公司组织的      （项目名称）       项目招标中若获中标（采购编号：       ），我们保证在领取中标通知书的同时按招标文件的规定，以现金、支票、汇款形式，向贵公司一次性支付应该交纳的招标代理费用。
特此承诺！
承诺方法定名称：                   （电子签章）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邮          编：                           

承诺方法定代表人：               （电子签章）
承  诺  日  期：                            
6.5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致：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我公司承诺：
在      （项目名称）       招标活动中，我公司保证做到：
一、公平竞争参加本次招标活动。
二、杜绝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行为。不向国家工作人员、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评审专家及其亲属提供礼品礼金、有价证券、购物券、回扣、佣金、咨询费、劳务费、赞助费、宣传费、宴请；不为其报销各种消费凭证，不支付其旅游、娱乐等费用。
三、若出现上述行为，我公司及参与投标的工作人员愿意接受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给予的处罚。
特此承诺！
投标人：                           （电子签章）

   年   月   日
7.其他

投标人认为其他必要的内容或证明材料

重  要  提  示
1、投标人在制作投标文件时应严格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的所有格式如实填写（不涉及的内容除外），不应存在漏项或缺项。否则将存在拒标的风险。
2、招标文件所要求投标文件所包含的全部资料（如投标报价表、资格证明文件等内容）应全部制作装订在投标文件内，投标文件以外的任何资料采购人和招标代理机构将拒收。
8.政府采购政策相关附件（若有）

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的投标人须提交。

提醒：若不属于以下几项可不附。

附件1：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_（单位名称）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人（企业电子签章）：             
日                  期：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注：中标人本声明函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布，接受其他供应商和社会监督。

属于中小微企业的填写，不属于的无需填写此项内容。

附件2：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______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                   

日    期：                    

（提醒：如果投标人所投产品制造商不是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则不需要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否则，因此导致虚假投标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

1. 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安置的残疾人占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25%（含25%），并且安置的残疾人人数不少于10人（含10人）；

（2）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

（3）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4）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支付了不低于单位所在区县适用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5）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承担的工程或者服务（以下简称产品），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2. 中标人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人或者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随中标、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3：投标人所投设备厂家为监狱企业做的，须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如不涉及此类产品可不提供）

附件4：强制性认证产品证明材料

4-1：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属于“节能清单”中标记“*”产品的，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经过“机构名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及相关附件”；未提供的按无效响应处理。

4-2：CCC认证产品承诺函

由投标人根据项目特点及自身情况，结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和第三章“货物需求及技术规格要求”认为需要提供的相关资料。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的公告》2023年第36号，如投标人所投产品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所投产品符合国家强制性认证要求”的承诺函，未提供的按无效响应处理。

投标产品具有CCC认证证书的承诺

我公司承诺： 

所投标产品属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的公告》2023年第36号”中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所投产品均具有有效的CCC认证证书。
本公司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特此声明！
格式仅供参考，投标人可自行添加内容或扩展。
投标人：                           （电子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5：信息安全产品强制性认证

（如不涉及此类产品可不提供）

如投标人所投产品被列入《信息安全产品强制性认证目录》，投标人不能提供超出此目录范畴外的替代品并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

①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官网（http://www.isccc.gov.cn/index.shtml）产品查询结果截图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②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颁发的《中国国家信息安全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图片）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注：仅需提供序号①～②其中之一即可。 

（附表）信息安全产品强制性认证目录

（此项仅供评标参考，此项无须装订进投标文件）

	产品

类别
	产品名称
	产品的定义和适用范围

	1、边界安全
	1)防火墙
	防火墙产品是指一个或一组在不同安全策略的网络或安全域之间实施网络访问控制的系统。
适用的产品范围为：(1)以防火墙功能为主体的软件或软硬件组合；(2)其它网络产品中的防火墙模块；不适用个人防火墙产品。

	
	2)网络安全隔离卡与线路选择器
	网络安全隔离卡是指安装在计算机内部，能够使连接该计算机的多个独立的网络之间仍然保持物理隔离的设备。安全隔离线路选择器是与配套的安全隔离卡一起使用，适用于单网布线环境下，使同一计算机能够访问多个独立的网络，并且各网络仍然保持物理隔离的设备。

适用的产品范围为：(1)安全隔离计算机；(2)安全隔离卡；(3)安全隔离线路选择器。

	
	3)安全隔离与信息交换产品
	安全隔离与信息交换产品是指能够保证不同网络之间在网络协议终止的基础上，通过安全通道在实现网络隔离的同时进行安全数据交换的软硬件组合。
适用的产品范围为：(1)安全隔离与信息交换产品；(2)安全隔离与文件单向传输产品。

	2、通信安全
	4)安全路由器
	安全路由器是指为保障所传输数据完整性、机密性、可用性，应用于重要信息系统的，具备IKE密钥协商能力，端口IPSec硬件线速加密能力的路由器。　
适用的产品范围为分：集成了IPSec/SSL，以及防火墙、入侵检测、安全审计等一种或多种安全模块的路由器，仅接入公用电信网的路由器除外。

	3、身份鉴别与访问控制
	5)智能卡COS
	智能卡芯片操作系统(COS-Chip　 Operating　 System)是指在智能卡芯片中存储和运行的、以保护存储在非易失性存储器中的应用数据或程序的机密性和完整性、控制智能卡芯片与外界信息交换为目的的嵌入式软件。
适用的产品范围为：(1)采用接触或/和非接触工作方式的智能卡的COS；(2)其它被集成或内置了的COS。

	4、数据安全
	6)数据备份与恢复产品
	数据备份与恢复产品是指实现和管理信息系统数据的备份和恢复过程的软件。
适用的产品范围为：独立的数据备份与恢复管理软件产品，不包括数据复制产品和持续数据保护产品。

	5、基础平台

	7)安全操作系统
	安全操作系统是指从系统设计、实现、使用和管理等各个阶段都遵循一套完整的系统安全策略，并实现了GB　 17859-1999 《计算机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划分准则》所确定的安全等级三级(含)以上的操作系统。
适用的产品范围为：(1)独立的安全操作系统软件产品；(2)集成或内置了安全操作系统的产品。

	
	8)安全数据库系统
	安全数据库系统是指从系统设计、实现、使用和管理等各个阶段都遵循一套完整的系统安全策略，并实现GB　 17859-1999　 《计算机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划分准则》所确定的安全等级三级(含)以上的数据库系统。
适用的产品范围为：(1)独立的安全数据库系统软件产品；(2)集成或内置了安全数据库系统的产品。

	6、内容安全
	9)反垃圾邮件产品
	反垃圾邮件产品是指对按照电子邮件标准协议实现的电子邮件系统中传递的垃圾邮件进行识别、过滤的软件或软硬件组合。
适用的产品范围为：(1)透明的反垃圾邮件网关；(2)基于转发的反垃圾邮件系统；(3)与邮件服务器一体的反垃圾邮件的邮件服务器；(4)　 安装于已有邮件服务器上反垃圾邮件软件。

	7、评估审计与监控
	10)入侵检测系统(IDS)
	入侵检测系统指通过对计算机网络或计算机系统中的若干关键点收集信息并对其进行分析，发现违反安全策略的行为和被攻击迹象的软件或软硬件组合。
适用的产品范围为：(1)网络型入侵检测系统；(2)主机型入侵检测系统。

	
	11)网络脆弱性扫描产品
	网络脆弱性扫描产品指利用扫描手段检测目标网络系统中可能被入侵者利用的脆弱性的软件或软硬件组合。
适用的产品范围为：网络型脆弱性扫描产品；不适用：主机型脆弱性扫描产品；数据库的脆弱性扫描产品；WEB应用的脆弱性扫描产品。

	
	12)安全审计产品
	安全审计产品指能够对网络应用行为或信息系统的各种日志实行采集、分析，形成审计记录的软件或软硬件组合。
适用的产品范围为：将主机、服务器、网络、数据库及其它应用系统等一类或多类作为审计对象的产品。

	8、应用安全
	13)网站恢复产品
	网站恢复产品是对受保护的静态网页文件、动态脚本文件及目录的未授权更改及时地进行自动恢复的软件或软硬件组合。
适用的产品范围为：针对静态网页文件、动态脚本文件及目录进行自动恢复的产品。


（附件）（此项仅供评标参考，此项无须装订进投标文件）[image: image7.png]MEKREWNStRAERYS

WWw.ccgp.gov.cn

BR BREIR WSS

LR S » BRI » HEEBIRE

KFENRTTREF- R R & B S RRE

20195048038 07:52 3% SEEAEIA (7601

KT E R REUTRIG & B i# S 05E 5

HE (2019) 195
HERFRTFELE, £4. F8E. EHT. HREFIFVHT (B) . ZRRE

£ (EFE. LGS LEF. 2%R) . FELFRAREEVHA. ARRE
E

RE (WEH ZRAES LATEY THETLRATRERLI T
FEFRERBRREATNS N ES) (HE (2019) 95) , RNFRHEF

EFAHARUEERE, AWRLEN, BERRT,

HEH ZRHES
201954728



[image: image8.png]e mBUFRM @ EEE

e
i

E223

fiscloiad

hozo101 5]
(L&

KA02010104 1:%7H

L

AARCR T L 2R R
) (6B 28380)

(R A02010105 fEHER

LELD

TR L 2 R e
B4 (6B 28380)

A A02010107 *F L]

(iR

TR L R 1
) (6B 28380)

1020106 1A
i e

02010601 $TED 24 |

0201060101 Wt £ 47|
e

ASLEIHL, TEHLROHE FUBLAERCOR|
VEAH RS (6B 21521)

1k 40201060102 3 )t
HTEIpL

ASTENBL. ATED LA ECBL AR
B S) (GB 21521

k10201060104 ¢ 5
HTELHL

ASLEIHL, TEPHLRIEL OB AR
VMR REACFAE) (6B 21521)

02010604 7% 24 |

1k 40201060401 31t &
|

ST AL 8 7 28 L e )
CESD (GB 21520)

102010609 S Fl1%

A B

0201060901 434

B CEDbL, STERBLAE FOHLAE
R F B 280 (6B 21521)
SBATERE IS 15 50/ 4k kAT
EPHLAIEE R

020202 21
lix

AL RO R RS )
(GB 32028)

(1020204 £ 3
(fle— &L

1020519 ¢

02051901 B3

ASLEIHL, TEHLROHE FUBLAERCOR|
VEAH R (6B 21521)

K 5 R 2 )
PO (6B 19762)

1020523 %]
il

K A02052301 14T

L

kL

VR Ll O 1 e |
D (OB 1957T) . CIGHREIEIE)
AL GO AL E|
(i R RERCE Y (GB 37480)

ERUEEIE

K ) FA LA e E 1]

EAERCFSD (6B 30721)




[image: image9.png]o e s3 A
.

LA A LA
it 6B 295100

kAoz0s205 it

[mtEn A
oo
Ji>11000m)

CERA R LA
iR AR R (G 21454

i e

ler A L AT
[ 3 % i T BRREASRY (GB19576) (L)
I B> La000R) 1553 .l A 2
ey con 37179)
prazoszaon b, A T L )

[ B 19576)

02052399 St
g

RIS B 1 5 |
TR 15 6B /T 7190, 1
RO B 2 5 K]
R (B /T T190.2)

AR AR
7 oaosor et con 150
hozoscz i R B AR A
¢ la [eesin e @ s
[— GRS B
¢ lwm [TUOMTRER et o 16>
AR A
OELGI80101 I s con 120220
TR AN TR
R 2T D Co
brtss-20ta) . 15 2019 18I
e
PSR L b oamen sl
et e 2883 copzrass-2ons
.
20618 i 208180200
0
e PR R | e v e

b <
1000w

i AR S (B 21150)

206180301 4ch

A L AT

#7362 15 PR BMACR AL (6B 19576) 1)

I B < La0000) 17 0 L. 2 2
lierensmy con sa79)
AN AR A )

ey con 12021.0)




[image: image10.png]fl K S AL AR K 2 il R 1

ik s B 21519
CRAA R A B R
honecamks R AR R A )
(02061508 oKk 5 (G 20665)
AR () e
ik iEH9) (0B 29541
CRAAR KRR
ARk 5 (H R ERCHAD (6B 26969)
-3 690 1 4 U ST R
b MR RACEE) (B 19043)
ILED i i / ik it 18 ) 3 PR B LED 4T L)
; s (8
. n— R R RS (6B 3TATS)
% P AL
i Lo g P LED PR

({i B RERH ALY (B 30255)

RN LED 7 |
(i A RERCE Y (GB 30255)

5 ezt hozosnoon rimere P AR 2
s [wa cmi 0 (@ 21850)
o008 150 0 1 0
L 5 O
13 [FA020911 PEJA02091107 ﬂrﬂ&'ﬁﬁ%ﬂs R HERCESD (6B 24850)
s [as oL 10200 5 8 0
R 5 G R R
el ) (b 21520)
hosiz1o e R AL L2 0
T s (G 053D
. CRBRARE AT
(aB 25502)
[FAO60805 {i]
e O KRB L
" o KRS (6B 30717
. MBI KRB L

D (B 2837T)




 [image: image11.png]16 [XA060806 ] RO K R B 2
i %4 (0B 25501)
17 ososor [T RS S
] IAMESD (6B 28379)
1 Pososio it A R 1
i RS (GB 28378)
Ve 1A S UAE RIS [ SRR BTN A, 40 bt b SR RO
Hhibi.

2. B S P E bR R R, RIS AR AESRIRA0 . 3T MNP D AGE
WEAAMER % 2019 45 6 A 1 H.

3L e AR SBURF MR I




附件：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国家政策和标准如有调整时以最新为准，仅供评标参考）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及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研究制定了《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八日

附件：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制定本规定。

二、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具体标准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

三、本规定适用的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不含铁路运输业），仓储业，邮政业，住宿业，餐饮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

四、各行业划型标准为：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8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8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6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5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5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5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2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20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2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1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8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企业类型的划分以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为依据。

六、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各类所有制和各种组织形式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本规定以外的行业，参照本规定进行划型。

七、本规定的中型企业标准上限即为大型企业标准的下限，国家统计部门据此制定大中小微型企业的统计分类。国务院有关部门据此进行相关数据分析，不得制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企业划型标准。

八、本规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修订情况和企业发展变化情况适时修订。

九、本规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国家经贸委、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2003年颁布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此项仅供评标参考，此项无须装订进投标文件

